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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中華職棒元年至二十三年所有本土打者之生涯打擊表現，以

攻擊指數（OPS）為指標了解球員生涯表現趨勢，並探討全壘打、保送、打擊能力

與盜壘能力，等四項數據是否依年齡不同而存在年長優勢或年輕優勢，進而了解

台灣球員之生涯技能態勢。本研究以中華職棒元年開始 161 名本土打者之逐年表

現為樣本，並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與 one-way ANOVA 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本土打者之 OPS 生涯高峰出現在 25 歲，其各項技能分別如下全壘打接近於

年長球員技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有提升的現象，保送雖未呈現相當明顯的趨勢，

但仍偏屬年長球員技能；盜壘能力屬於年輕球員技能，會隨著年紀提升而逐年下

滑，打擊能力則並未出現特別明顯的偏向。透過本研究，希望可助於了解本土球

員生涯技能之態勢，並提供球團與球員洽談合約及台灣職棒日後發展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攻擊指數、年長球員技能、年輕球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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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Shun-Chieh(2013). The study of CPBL domestic players’ career peak batting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areer peak performance of CPBL 

domestic players during 1990 -2012. The OPS was employed as the main indicator to 

explore the players’ career performance trend. In addition, HR, BB, AVG and SB were 

analyzed based on age in order to determine if these four performance indices were 

young talent or old talent skills. The data included 161 players.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peak age was 25 years old. HR and BB were old player’ skills (performance improves 

as players get older); SB was young player’s skill (performance decreases when players 

get older), while AVG did not reveal any particular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provided 

practical implication to contract negotiation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PBL.  

 

Keywords: OPS, old talent, young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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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棒 球 是 現 今 國 內 碩 果 僅 存 的 唯 一 一 項 職 業 運 動 ， 也 是 球

迷 口 中 的 「 國 球 」。 中 華 職 棒 發 展 至 今 已 邁 入 第 2 3 年 ， 隨 著

旅 外 球 員 王 建 民 、 郭 泓 志 、 陳 偉 殷 等 人 在 國 外 發 光 發 熱 ， 棒

球 這 項 運 動 ， 始 終 深 植 於 國 人 心 中 。 在 職 業 運 動 中 ， 球 團 藉

數 據 評 估 球 員 表 現 ， 了 解 球 員 對 球 隊 的 貢 獻 程 度 ， 並 且 依 此

評 定 球 員 的 價 值 ， 無 論 是 薪 資 、 交 易 都 與 球 員 的 數 據 息 息 相

關 。 而 職 業 運 動 之 數 據 也 是 球 迷 直 接 理 解 球 賽 的 媒 介 之 一 ，

各 數 據 屢 屢 創 新 亦 是 話 題 之 所 在 。  

  美 國 知 名 棒 球 數 據 網 站 B a s e b a l l  R e f e r e n c e 將 棒 球 數 據

簡 分 為 投 手 數 據 與 打 者 數 據 兩 類 ， 其 中 打 者 數 據 包 含 野 手 的

跑 壘 、 守 備 及 打 擊 。 棒 球 比 賽 中 ， 投 打 皆 相 當 重 要 ， 但 相 較

於 打 者 可 能 只 須 面 對 幾 位 投 手 ， 投 手 於 一 場 比 賽 必 須 面 臨 較

多 打 者 的 挑 戰。然 C l i c k ,  D a v e n p o r t ,  D e m a u s e ,  G o l d m a n ,  K e r i ,  

P e r r y ,  e t  a l .  ( 2 0 0 6 )  一 書 中 提 到 ， 投 手 因 投 球 的 動 作 相 當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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膩 ， 且 生 心 理 層 面 牽 涉 甚 廣 ， 環 環 相 扣 ， 相 較 於 打 者 而 言 ，

較 難 以 預 測 與 評 估 。 表 示 打 擊 數 據 所 能 解 釋 的 部 分 要 比 投 手

數 據 來 的 多 ， 打 擊 表 現 佳 就 能 提 供 球 隊 得 分 的 機 會 ， 也 能 提

升 球 隊 獲 勝 的 機 率 ， 足 見 打 擊 數 據 在 現 代 棒 球 中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打 擊 數 據 對 職 棒 選 手 最 直 接 的 影 響 即 為 薪 資 ，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職 棒 選 手 的 打 擊 表 現 與 隔 年 之 薪 資 存 在 正 相 關 （ 藍

天 勇， 2 0 0 9），也 發 現 打 擊 表 現 越 佳，就 越 容 易 獲 得 較 高 的 薪

資  ( B e n n e t  &  F l u e c k ,  1 9 8 3 ;  C o v e r  &  K e i l e r s ,  1 9 7 7 ;  H a k e s  &  

S a u e r ,  2 0 0 6； L i n d s e y,  1 9 5 8 ;  S c h e l l ,  1 9 9 9 )  。 此 外 ， 職 業 選

手 的 賽 季 多 半 長 達 半 年 以 上 ， 隨 著 每 年 季 前 準 備 的 狀 況 及 其

他 健 康 或 環 境 因 素 ， 選 手 每 年 在 調 整 打 擊 表 現 上 難 免 有 高 低

起 伏 ， 因 此 「 年 齡 」 便 成 為 球 團 考 量 新 合 約 相 當 重 要 的 因 素

之 一  ( O v e r ,  1 9 9 4 )  。而 中 華 職 棒 近 年 來 複 數 年 合 約 逐 漸 在 各

隊 主 力 球 員 間 盛 行 ， 現 今 薪 資 判 定 的 方 式 ， 主 要 是 根 據 球 員

前 一 年 之 表 現 評 估 未 來 薪 資 ， 這 代 表 球 員 未 來 的 薪 資 是 必 須

依 靠 過 去 的 實 績 來 衡 量，在 此 種 情 況 下，若 實 行 複 數 年 合 約，



 

3 
 

球 員 的 年 齡 便 成 為 另 一 項 考 量 的 重 要 依 據 。 而 年 齡 的 增 長 能

讓 球 員 在 技 巧 及 經 驗 方 面 有 所 成 長 ， 例 如 ： 年 長 的 球 員 伴 隨

著 身 體 機 能 的 老 化 ， 在 速 度 上 雖 無 法 與 年 輕 球 員 相 提 並 論 ，

但 對 於 選 球 或 許 較 具 經 驗 及 耐 心 ， 由 此 可 見 在 不 同 的 年 齡 階

段 球 員 所 擁 有 之 優 勢 不 盡 相 同  ( C l i c k ,  e t  a l ,  2 0 0 6； 曾 韋 翔 ，

2 0 0 7 )  。 因 此 生 涯 高 峰 ( p e a k )  就 成 為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的 重 要 議

題 ， 而 了 解 生 涯 高 峰 除 了 能 有 效 預 測 球 員 未 來 的 發 展 性 外 ，

也 能 減 少 薪 資 上 的 浪 費  ( B r a d b u r y,  2 0 0 8 :  F r i e n d  &  L e u n e s ,  

1 9 9 0 :  P o t g i e t e r  &  K i d d ,  2 0 1 1 )  。 由 此 可 知 ， 了 解 球 員 打 擊 表

現 之 生 涯 高 峰 對 於 球 團 而 言 相 當 重 要 。  

  而 中 華 職 棒 已 發 展 2 3 年，但 國 內 對 於 球 員 生 涯 打 擊 表 現

之 研 究 並 不 多 見，曾 韋 翔（ 2 0 0 7）曾 以 三 壘 安 打 率、打 擊 率 、

純 長 打 率 及 保 送 率 評 估 選 手 生 涯 打 擊 表 現 ， 研 究 中 發 現 國 內

選 手 生 涯 高 峰 較 早 出 現 ， 但 整 體 趨 勢 起 伏 較 大 ； 並 提 到 美 國

職 棒 之 年 長 球 員 於 長 打 率 及 保 送 率 較 年 輕 球 員 有 優 勢 ， 而 年

輕 球 員 在 打 擊 率 與 盜 壘 能 力 上 較 具 優 勢 ， 惟 J a m e s 於 1 9 8 7

所 提 出 之 球 員 技 能  ( p l a y e r ’  s k i l l )  理 論 中 的 四 項 數 據 ： 全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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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h o m e  r u n s，H R）、保 送（ b a s e  o n  b a l l s，B B）、打 擊 率（ b a t t i n g  

a v e r a g e， AV G）、 盜 壘 （ s t o l e n  b a s e s， S B） 在 指 標 上 有 些 許

差 異， J a m e s 指 出 年 長 球 員 在 H R 上 較 具 優 勢，而 該 研 究 亦 建

議 以 不 同 之 打 擊 數 據 進 行 選 手 生 涯 之 評 估 ， 且 在 樣 本 數 增

加 、 球 員 生 涯 相 對 完 整 之 情 況 下 ， 更 能 顯 示 出 球 員 峰 期 之 完

整 性 。  

  而 打 擊 數 據 發 展 至 今 ， 歷 史 悠 久 且 相 當 多 元 ， 其 中 又 以

上 壘 加 長 打 率  ( o n -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p l u s  s l u g g e r  p e r c e n t a g e，

O P S )   較 能 為 眾 家 學 者 所 接 受 的 。 S l o w i n s k i  ( 2 0 1 0 )  提 到

O P S 是 一 個 簡 便 且 接 受 度 高 的 數 據 ， 因 此 廣 泛 被 應 用 於 研 究

中 。  

  綜 上 所 述 ， 打 擊 數 據 在 現 代 棒 球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極 其 重

要 ， 藉 由 打 擊 數 據 了 解 球 員 生 涯 之 高 峰 與 各 年 齡 階 段 之 能 力

能 讓 球 團 免 於 錯 誤 的 投 資 並 提 升 戰 力 ， 然 而 國 內 針 對 此 一 議

題 的 研 究 並 不 多 ， 本 研 究 為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國 內 選 手 生 涯 高 峰

之 全 面 性 ， 將 採 用 現 代 較 能 為 大 眾 所 接 受 ， 且 所 考 量 之 面 向

較 為 廣 泛 之 O P S 為 指 標 ， 探 討 球 員 生 涯 高 峰 ， 並 與 J a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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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7 )  所 提 出 之 球 員 技 能 理 論 中 的 四 項 數 據 ： H R、 B B、

AV G、 S B 進 行 相 互 比 對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承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於 藉 由 O P S 了

解 中 華 職 棒 2 3 年 來 所 有 本 土 打 者 之 生 涯 高 峰 及 生 涯 之 分 佈

情 況 ， 並 以 H R、 B B、 AV G、 S B 做 為 了 解 生 涯 各 階 段 優 勢 之

指 標 ， 進 而 探 討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於 整 體 生 涯 各 階 段 之 能 力

與 優 勢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以 上 研 究 目 的 ， 歸 納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職 業 生 涯 分 佈 情 形 為 何 ？  

二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O P S 生 涯 高 峰 為 何 ？  

三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全 壘 打 、 保 送 、 打 擊 率 、 盜 壘 生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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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峰 為 何 ？  

四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全 壘 打 、 保 送 、 打 擊 率 、 盜 壘 之 生

涯 高 峰 分 布 情 況 是 否 符 合 J a m e s ( 1 9 8 7 )所 提 出 之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與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中 華 職 棒 元 年 至 二 十 三 年 所 有 本 土 打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擁 有 超 過 2 年 球 季 經 驗 ， 且 打 席 超 過 該 季 球 團 出 賽

場 次 乘 以 3 . 1 之 球 員 ， 即 足 以 登 上 打 擊 排 行 榜 之 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共 1 6 1 位 球 員 （ 附 錄 一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由 於 新 秀 球 員 僅 有 一 年 實 績，尚 未 穩 定，無 法 完 全 證 明     

其 生 涯 攻 擊 特 性，故 將 新 秀 及 其 他 一 年 以 下 實 績 之 選 手

剃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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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由 於 洋 將 之 任 用 年 限 較 短，且 鮮 有 效 力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之

洋 將 ， 故 不 列 入 討 論 。  

三 、  中 華 職 棒 成 立 以 來，並 無 完 全 落 實 主 場 經 營 制 度，使 用  

球 場 眾 多，且 賽 事 分 配 不 均，雖 各 球 場 大 小 及 規 格 均 屬

標 準 且 差 異 有 限，但 仍 不 易 探 討 其 關 聯 性，故 將 球 場 因

素 排 除 。  

 

第 六 節  名 詞 釋 義  

 

一 、 打 擊 表 現  

  打 擊 表 現 為 打 者 於 打 擊 時 能 夠 打 出 安 打 或 是 避 免 出 局 之

能 力  ( H a k e s  &  S a u e r ,  2 0 0 6 )  。 本 研 究 之 打 擊 表 現 採 T h o r n  

a n d  P a l m e r  ( 1 9 8 4 )  所 發 明 之 上 壘 加 長 打 率 （ O P S） 做 為 衡 量

打 擊 表 現 之 指 標 。  

二 、 棒 球 數 據 名 詞 解 釋  

AV G： B a t t i n g  Av e r a g e， B A，打 擊 率，打 者 擊 出 安 打 的 機 率 ，

安 打 /打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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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B a s e  o n  B a l l s， 四 壞 球 保 送 。  

H R： H o m e  R u n， 全 壘 打 。  

O B P： O n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上 壘 率 ， 打 者 獲 得 上 壘 得 機 率 。  

O P S： O n -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P l u s  S l u g g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攻 擊 指

數 ， O B P + S L G。  

PA： P l a t e  A p p e a r a n c e s， 打 席 ， 打 者 擔 任 打 擊 任 務 之 次 數 。  

S B： S t o l e n  B a s e s， 盜 壘 。  

S L G： S l u g g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長 打 率，打 者 打 擊 時，平 均 能 夠

佔 有 的 壘 包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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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 獻探討  

 

第 一 節  職 業 運 動 員 的 年 齡 與 運 動 表 現  

 

  每 位 運 動 員 都 曾 揮 灑 生 命 的 汗 水 ， 綻 放 其 一 生 的 熱 誠 在

運 動 場 上。然 而 運 動 員 的 生 涯 是 短 暫 的（ 黃 高 賢， 2 0 0 3），每

位 運 動 員 從 小 開 始 培 養 球 技 ， 直 到 身 心 成 熟 後 ， 將 其 一 生 之

精 力 付 諸 在 其 職 業 生 涯 短 短 的 十 餘 年 內 ，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 體

能 、 球 技 、 肌 耐 力 達 到 顛 峰 後 逐 漸 衰 退 ， 是 必 經 的 歷 程 。  

  S c h u l z  &  C u r n o w  ( 1 9 8 8 )  曾 研 究 游 泳 選 手 、 短 跑 與 中 長

跑 選 手 、 網 球 選 手 、 棒 球 選 手 及 高 爾 夫 球 選 手 等 多 項 運 動 類

別 運 動 員 的 巔 峰 年 齡 ， 據 其 研 究 指 出 ， 棒 球 選 手 的 巔 峰 年 齡

落 在 2 7 與 2 8 歲 之 間， S c h u l z  &  C u r n o w 使 用 較 簡 便 的 方 式 ，

將 得 分 ( r u n s )、 安 打 ( h i t s )、 二 壘 安 打 ( d o u b l e s )、 三 壘 安 打

( t r i p l e s )、 全 壘 打 ( h o m e  r u n s )、 打 點 ( r u n  b a t t e d  i n )、 保 送

( w a l k s )、三 振 ( s t r i k e o u t s )、盜 壘 ( s t o l e n  b a s e s )、打 擊 率 ( b a t t i n g  

a v e r a g e )等 十 項 非 投 手 數 據 ， 依 此 評 估 球 員 在 速 度 、 力 量 、

協 調 性 與 判 斷 等 方 面 的 能 力 ， 挑 選 所 有 1 8 至 4 2 歲 年 齡 範 圍

內 ， 各 項 數 據 前 三 高 表 現 ， 依 其 年 齡 平 均 值 作 為 該 項 數 據 的

巔 峰 年 齡 。 其 中 較 令 人 注 意 的 是 盜 壘 項 目 ， 作 者 認 為 盜 壘 的

巔 峰 年 齡 應 與 短 跑 選 手 相 近 ( 2 3 歲 )， 原 因 是 是 兩 者 皆 須 展 現

短 程 的 爆 發 力 ， 然 而 ， 盜 壘 第 一 高 的 年 齡 是 2 3 歲 ( 1 3 0 次 )，

第 二 高 為 3 4 歲 ( 1 1 8 次 )， 第 三 高 為 2 4 歲 ( 1 1 0 次 )， 平 均 值 是

2 7 歲 ， 與 2 3 雖 相 差 甚 遠 ， 且 標 準 差 較 大 ， 明 顯 被 的 二 高 的

3 4 歲 拉 高，若 將 盜 壘 次 數 前 1 8 高 的 選 手 平 均，其 年 齡 為 2 5 . 3 3

歲 ， 大 幅 降 低 其 標 準 差 後 ， 盜 壘 與 短 跑 選 手 之 峰 期 年 齡 才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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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近 。  

  S c h u l z  &  C u r n o w 最 後 也 提 到 運 動 員 於 2 0 歲 出 頭

( e a r l y - t w e n t y )時 速 度 、 彈 性 、 協 調 性 與 爆 發 力 等 方 面 的 能 力

展 現 較 佳 ， 而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 運 動 員 習 得 較 多 的 技 巧 與 累 積

較 充 足 的 比 賽 經 驗 後 ， 擁 有 較 高 的 掌 控 能 力 與 耐 力 ， 其 年 齡

大 約 是 2 0 歲 末 端 至 3 0 歲 出 頭 左 右 。  

  於 棒 球 方 面 ， J a m e s  ( 1 9 8 7 )  曾 於 棒 球 文 摘  (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  一 書 中 提 出 一 項 廣 為 引 用 的 2 7 歲 巔 峰 論  

( p e a k )  ， J a m e s 指 出 2 7 歲 是 大 部 分 球 員，不 分 投 手 與 野 手 達

到 巔 峰 的 年 齡 ， 然 而 ， 棒 球 數 據 複 雜 且 涵 蓋 範 圍 廣 泛 、 各 個

守 備 位 置 負 擔 程 度 不 一 、 球 場 特 色 也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 後 代

學 者 紛 紛 開 始 針 對 不 同 背 景 進 行 討 論。B r a d b u r y  ( 2 0 0 9 )  以 打

擊 率、保 送、二、三 壘 打 率  ( d o u b l e  p l u s  t r i p l e s  p e r - a t - b a t )  、

全 壘 打 、 調 整 後 線 性 權 重  ( a d j u s t e d  l i n e a r  w e i g h t s )  、 上 壘

率  ( o n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  、 長 打 率  ( s l u g g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  與

上 壘 兼 長 打 率  ( O P S )  等 8 項 打 者 數 據；每 九 局 保 送 率  ( w a l k s  

a l l o w e d  p e r - n i n e  i n n i n g s )  、 防 禦 率  ( e a r n e d  r u n  a v e r a g e )  、

每 九 局 被 全 壘 打 率  ( h o m e  r u n s  a l l o w e d  p e r - n i n e  i n n i n g s  )、

每 九 局 被 三 振 率  ( s t r i k e o u t s  p e r - n i n e  i n n i n g s )  、 每 九 局 失 分

率  ( r u n s - a l l o w e d  a v e r a g e  )等 5 項 投 手 數 據 ， 共 1 3 項 為 依 變

相，年 齡 為 自 變 項，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探 討 年 齡 對 球 員 之 影 響，

結 果 發 現 ， 投 、 打 兩 方 面 達 到 生 涯 顛 峰 之 年 齡 均 為 2 9 歲 。  

  綜 合 上 述，不 論 棒 球 或 其 他 運 動，從 2 0 歲 初 展 現 的 爆 發

力 至 3 0 歲 前 後 較 具 備 經 驗 能 力，運 動 員 歷 經 成 長、巔 峰 而 後

衰 退 的 生 涯 週 期 ， 都 表 示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是 被 年 齡 所 牽 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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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球 員 技 能 的 演 變  

 

  球 員 技 能  ( p l a y e r ’s  S k i l l l )  一 詞 源 自 於 B i l l  J a m e s  ( 1 9 8 7 )   

棒 球 文 摘  (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  一 書 中 ， J a m e s 解 釋 到 大 多 數

的 球 員 登 上 M L B 的 年 齡 約 在 2 2 歲 之 後 ， 隨 著 球 員 年 齡 逐 漸

增 長，會 逐 漸 失 去「 速 度 」且「 打 擊 率 」逐 年 下 滑，因 此「 速

度 」 與 「 打 擊 率 」 被 稱 之 為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y o u n g  P l a y e r ’s  

s k i l l )  ； 而 年 齡 的 增 長 也 會 增 加 被 「 保 送 」 次 數 與 更 依 賴 本

身 的「 力 量 」，使 得「 力 量 」成 為 年 長 球 員 的 價 值 所 在，因 此

「 保 送 」 與 「 力 量 」 被 稱 之 為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o l d  P l a y e r ’s  

s k i l l )  。  

  J a m e s 亦 認 為 一 位 打 擊 者 開 始 以 「 力 量 」 與 「 選 球 」 為

主 時，是 球 員 生 涯 重 要 的 轉 折 點，因 為 他 們 不 再 依 賴「 速 度 」

與「 打 擊 率 」，並 改 變 他 們 在 職 棒 圈 中 的 角 色。因 此，此 轉 折

點 亦 可 視 為 球 員 生 涯 開 始 面 臨 尾 聲 的 前 兆 ， 是 衡 量 球 員 價 值

的 關 鍵 點 。 而 J a m e s 也 提 出 ， 具 備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之 球 員 比 其

他 球 員 擁 有 更 多 比 賽 場 次 的 經 驗 ， 即 擁 有 更 長 的 職 業 生 涯 。

且 同 樣 屬 於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一 位 2 1 歲 的 新 進 球 員 ， 將 比 2 3

歲 的 新 進 球 員 更 有 成 為 明 星 球 員 的 潛 力 。  

   

第 三 節  衡 量 職 棒 球 員 能 力 的 指 標  

   

  在 棒 球 比 賽 中，利 用 2 7 個 出 局 數，製 造 得 分 效 果 以 贏 得

比 賽 ， 打 擊 表 現 便 是 贏 得 比 賽 不 可 或 缺 的 必 要 條 件 ， 也 就 是

說 增 加 站 上 壘 包 的 機 會 ， 提 升 得 分 的 可 能 性 ， 假 使 雙 方 投 手

表 現 旗 鼓 相 當 ， 打 擊 表 現 越 佳 的 球 隊 ， 越 容 易 取 得 勝 利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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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棒 球 發 展 至 今，衡 量 球 員 打 擊 表 現 的 數 據 不 段 推 陳 出 新，

該 用 哪 種 數 據 衡 量 或 解 釋 打 者 的 強 弱 ， 一 直 是 棒 球 界 爭 論 不

休 的 議 題  ( A l b e r t ,  2 0 0 4 ;  B e n n e t  &  F l u e c k ,  1 9 8 3 ;  B r a d b u r y,  

2 0 0 8 ;  P a n k i n ,  1 9 7 8  )。 以 下 將 分 別 介 紹 各 種 衡 量 打 擊 表 現 之

數 據 ：  

 

一 、  基 礎 打 擊 數 據  

 

此 基 礎 打 擊 數 據 取 自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官 方 網 站 ( M L B . c o m )

上 提 及 打 擊 相 關 表 現 之 數 據，如 安 打、打 擊 率、上 壘 率 或

長 打 率 等 ， 表 2 - 1 分 別 介 紹 其 定 義 與 計 算 方 式 ：  

 

表 2－ 1  基 礎 打 擊 數 據 及 計 算 公 式  

名 稱  縮 寫  定 義 與 計 算 方 式  

H i t  1 B  一 壘 安 打 之 次 數  

D o u b l e  2 B  二 壘 安 打 之 次 數  

T r i p l e  3 B  三 壘 安 打 之 次 數  

H o m e  R u n  H R  全 壘 打 之 次 數  

B a s e  o n  b a l l s  B B  保 送 之 次 數  

H i t  b y  p i t c h  H B P  觸 身 球 保 送 之 次 數  

S a c r i f i c e  

B u n t s / F l y  

S A C  犧 牲 短 打 /飛 球 之 次 數  

R u n s  B a t t e d  I n  R B I  打 點  

A t - B a t s  A B  打 數 ， 打 者 在 保 送 、 觸 身 球 、 犧 牲

打 、 及 捕 手 干 擾 外 之 打 擊 次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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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t t i n g  

Av e r a g e  

AV G.  打 擊 率 =（ 1 B + 2 B + 3 B + H R） / A B  

To t a l  B a s e s  T B  壘 打 數 = 1 B × 1 + 2 B × 2 + 3 B × 3 + H R × 4  

S l u g g e r  

P e r c e n t a g e  

S L G.  長 打 率 =（ 1 B × 1 + 2 B × 2 + 3 B × 3 + H R × 4）

/ A B  

O n -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O B P  上 壘 率 =（ 1 B + 2 B + 3 B + H R + B B + H B P）

/ PA  

O n - b a s e  P l u s   

S l u g g i n g  

P e r c e n t a g e  

O P S  上 壘 兼 長 打 率 = S L G + O B P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 B a s e b a l l  b a s i c  a b b r e v i a t i o n ”，  ，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n . d .  ） R e t r i e v e d  J u l y  1 ,  2 0 1 2  F r o m   

h t t p : / / m l b . m l b . c o m / m l b / o f f i c i a l _ i n f o / b a s e b a l l _ b a s i c s / a b b r e v i

a t i o n s . j s p ? c _ i d = m i n  

 

  上 述 數 據 主 要 是 以 次 數 統 計 為 記 錄 ， 屬 於 基 礎 數 據 ， 但

已 能 用 量 化 之 數 字 對 打 者 做 出 基 本 的 衡 量 ， 現 今 大 多 數 的 進

階 數 據 皆 以 上 述 基 礎 數 據 為 主 要 運 算 項 目 。 而 除 了 次 數 統 計

外 ， 以 百 分 比 率 做 表 示 的 打 擊 率 、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則 更 有 效

率 地 解 讀 出 打 擊 者 的 實 力  ( P e r r y,  2 0 0 4 )  。 然 而 ， 棒 球 數 據

種 類 之 多 ， 每 項 數 據 能 表 達 球 員 技 能 涵 蓋 的 層 面 皆 不 同 ， 其

中 在 衡 量 擊 球 員 表 現 形 態 的 數 據 中 就 以 打 擊 率 、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三 者 最 易 理 解 且 相 提 並 論，因 而 有「 打 擊 三 圍 」之 稱（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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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AV G、 O B P 與 S L G 之 優 點 與 缺 點  

 

  儘 管 打 擊 三 圍 常 被 用 以 衡 量 球 員 打 擊 表 現 之 依 據 ， 但 受

限 於 單 一 考 量 層 面 不 夠 廣 泛 ， 故 並 非 沒 有 盲 點 存 在 ， 下 表 2

－ 2 統 整 國 外 與 打 擊 三 圍 相 關 之 文 獻 以 表 格 方 式 呈 ：  

 

表 2－ 2  打 擊 三 圍 相 關 文 獻  

學 者 （ 年 代 ）  文 獻  

A l b e r t  &  B e n n e t t  

( 2 0 0 3 )   

曾 在 C u r v e  B a l l 一 書 中 ， 將 1 9 9 9 年

R o b e r t o  A l o m a r 為 首 的 1 0 7 美 國 聯 盟 打

者，以 散 佈 圖  ( S c a t t e r  D i a g r a m )  之 方 式

分 析 其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間 之 關 聯 性 ， 結

果 顯 示， O B P 與 S L G 呈 現 正 向 關 係，即

O B P 越 高 ， S L G 亦 有 越 高 之 傾 向 。  

B a u m e r  ( 2 0 0 8 )   表 示 AV G 與 O B P 是 棒 球 界 最 普 遍 被 使

用 的 兩 項 數 據 ， 而 現 有 的 研 究 中 已 證 實

對 球 隊 來 說 ， O B P 與 得 分 的 關 係 是 大 於

AV G 的，原 因 是 AV G 存 在 較 多 的 不 可 預

測 性 及 運 氣 成 分 ， 且 打 者 有 揮 擊 壞 球 的

可 能 性 。  

B e n n e t t  &  F l u e c k  

( 1 9 8 3 )   

指 出 AV G 是 最 早 也 最 廣 泛 被 用 來 衡 量 打

擊 表 現 的 數 據，但 AV G 無 法 反 映 長 打 的

價 值 與 得 分 效 果 ， 在 打 擊 率 的 計 算 方 式

中，全 壘 打 與 安 打 是 同 等 價 值 的。因 此，

將 球 員 每 一 支 安 打 所 攻 占 的 壘 包 數 加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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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算 的 長 打 率 應 運 而 生。而 O B P 結 合 安

打 、 保 送 與 觸 身 球 來 計 算 球 員 攻 佔 壘 的

比 率 ， 則 彌 補 了 AV G 與 S L G 未 將 保 送

與 觸 身 球 列 入 運 算 的 盲 點 。  

D i n e r s t e i n  ( 2 0 0 7 )   表 示 AV G 可 有 效 地 計 算 出 打 擊 者 攻 佔 壘

包 的 能 力 ， 但 卻 無 法 區 分 安 打 的 類 型 ，

即 全 壘 打 比 一 壘 安 打 更 具 價 值 ， 但 AV G

的 計 算 方 式 中 ， 兩 者 被 同 等 計 算 ， 因 此

AV G 普 遍 被 認 為 無 法 獨 立 衡 量 打 擊 者 的

價 值 ； O B P 曾 將 保 送 與 觸 身 球 等 非 安 打

且 能 安 全 上 壘 的 項 目 列 入 計 算 ， 但 依 舊

未 能 分 別 安 打 的 價 值；而 S L G 重 於 凸 顯

打 者 的 價 值 與 對 球 隊 的 貢 獻 ， 因 此 是 最

常 在 衡 量 球 員 薪 資 的 文 獻 中 所 使 用 。  

H a k e s  &  S a u e r  

( 2 0 0 6 )   

指 出 AV G 與 S L G 未 能 完 全 展 示 出 打 者

的 生 產 率 。 原 因 為 兩 者 之 計 算 方 式 皆 未

將 保 送 與 犧 牲 打 考 慮 進 去 ， 一 壘 安 打 與

保 送 皆 能 攻 佔 壘 包 ， 但 一 個 能 提 升 打 擊

率，一 個 卻 不 行，這 顯 示 了 AV G 與 S L G

的 盲 點。而 O B P 則 把 安 打 與 保 送 皆 列 入

計 算 。 S A B R ( S o c i e t y  f o r  A m e r i c a n  

B a s e b a l l  R e s e a r c h )將 O B P 與 S L G 相 加 結

合 成 O P S 用 以 衡 量 一 位 打 者 之 貢 獻，原

因 在 於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皆 與 得 分 有 高 度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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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n d s e y  ( 1 9 5 8）   曾 指 出 AV G 的 計 算 方 式 只 能 解 釋 安 打 與

非 安 打 （ 出 局 ） 之 結 果 ， 無 法 區 分 一 支

帶 有 多 分 打 點 的 全 壘 打 與 一 支 最 終 對 球

隊 毫 無 貢 獻 的 安 打 間 的 差 別 ； 亦 無 法 區

雙 殺 打 出 局 與 被 美 技 守 備 出 局 之 間 的 差

異。而 S L G 則 標 明 了 每 一 支 安 打 的 價 值。 

P a n k i n  ( 1 9 7 8 )   提 到 AV G 普 遍 被 用 來 衡 量 打 者，但 AV G

並 未 能 展 現 出 打 者 一 壘 安 打 以 外 的 長 打

能 力 。 而 S L G 以 安 打 型 態 乘 以 壘 包 數 ，

此 加 權 的 計 算 方 式 也 未 能 準 確 反 映 打 者

價 值 。  

 

  總 歸 來 說，AV G、O B P 及 S L G 三 者 用 以 衡 量 一 位 打 擊 者，

已 是 棒 球 界 不 可 或 缺 指 標 。 而 AV G 自 1 8 7 6 年 出 現 ， 延 續 至

今 日 已 有 百 餘 年 的 歷 史，今 可 見 其 價 值 所 在，雖 然 AV G 無 法

展 現 不 同 類 型 安 打 的 價 值 ， 但 已 是 衡 量 打 擊 者 的 一 大 基 礎 。

而 O B P 則 將 打 擊 率 的 概 念 從 ”安 打 或 非 安 打 ”延 續 至 ”上 壘 或

出 局 ”， 這 也 是 棒 球 名 著 － 魔 球  ( m o n e y  b a l l )  一 書 中 運 動 家

總 管 B i l l y  B e a n e 著 名 的 觀 點，棒 球 必 須 靠 得 分 致 勝，而 得 分

的 先 決 條 件 便 是 上 壘 ， 能 夠 有 效 地 降 低 出 局 數 ， 進 而 增 加 上

壘 的 機 會，就 可 提 高 得 分 機 率。至 於 S L G 則 是 一 項 展 現 球 員

價 值 的 數 據 ， 具 備 長 打 能 力 的 球 員 能 在 壘 包 上 有 跑 者 時 展 現

長 打 的 威 力 ， 貢 獻 打 點 並 替 球 隊 帶 來 分 數 ， 這 也 是 具 備 長 打

率 的 球 員 常 常 是 球 隊 中 心 打 者 的 原 因 之 一 ； 長 打 率 也 是 球 員

談 判 薪 資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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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上 述 對 打 擊 三 圍 之 描 述，O B P 較 AV G 更 能 表 示 球 員

站 上 壘 包 的 能 力；S L G 則 較 AV G 更 能 區 分 不 同 類 型 安 打 的 價

值 ， 因 此 上 壘 兼 長 打 率 （ O P S， 或 稱 攻 擊 指 數 ） 同 時 具 備 衡

量 球 員 上 壘 與 長 打 等 攻 擊 面 之 能 力 ， 涵 蓋 層 面 廣 泛 ， 且 研 究

曾 指 出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具 有 正 向 關 係 存 在 ， 故 本 研 究 將 以

O P S 做 為 研 究 峰 期 之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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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 究方法  

 

  本 研 究 以 O P S 為 衡 量 球 員 峰 期 之 指 標，取 打 擊 者 生 涯 各

年 齡 平 均 做 為 球 員 生 涯 峰 期 之 依 據 標 準 ， 取 中 華 職 棒 元 年 至

二 十 三 年，共 2 3 個 球 季 間，出 賽 達 打 擊 率 排 行 榜 計 算 標 準 並

超 過 兩 個 球 季 之 本 土 打 者。利 用 生 涯 峰 期 之 O P S 瞭 解 本 土 打

者 之 巔 峰 年 齡 後，探 討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野 手 生 涯 全 壘 打、保 送、

打 擊 率 、 盜 壘 等 表 現 之 峰 期 與 年 齡 分 布 情 形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及 研 讀 相 關 文 獻 後 ， 開 始 收 集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相 關 數 據 ： O P S、 全 壘 打 、 保 送 、 打 擊 率 、

盜 壘 等 ， 並 篩 選 出 打 席 超 過 該 季 該 球 隊 出 賽 場 數 乘 以 3 . 1 之

常 規 球 員 ， 以 每 位 球 員 該 項 數 據 之 生 涯 平 均 值 作 為 計 算 指

標 ， 並 找 出 各 項 數 據 之 峰 期 平 均 年 齡 ， 探 究 本 土 打 者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其 打 擊 屬 性 之 變 化 ， 最 後 撰 寫 後 續 討 論 。 本 研 究 流

程 見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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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蒐 集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逐 年 之 O P S、 全 壘 打 、 保

送、打 擊 率、盜 壘 等 五 項 數 據，以 生 涯 平 均 最 高 O P S 之 年 齡

為 峰 期，並 依 B i l l  J a m e s  ( 1 9 8 7 )  曾 提 出 之 球 員 技 能（ p l a y e r ’s  

s k i l l）概 念：將 全 壘 打、保 送 歸 類 為 年 長 球 員 技 能；打 擊 率 、

盜 壘 歸 類 為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進 行 相 互 比 對 ，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

研 究 架 構 圖 ， 如 圖 3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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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中 華 職 棒 元 年 至 二 十 三 年 所 登 錄 之

本 土 籍 打 者 ， 其 符 合 條 件 之 球 員 ， 條 件 如 下 ：  

一 、  職 業 生 涯 超 過 兩 個 球 季 。  

二 、  為 避 免 球 員 因 受 傷 或 其 他 因 素 造 成 該 球 季 打 席 較 少 卻

有 高 於 水 準 之 打 擊 表 現 之 情 況，打 席 須 滿 聯 盟 打 擊 率 排

行 榜 規 定 門 檻，即 所 謂 常 規 球 員，否 則 不 列 入 計 算。球

員 打 擊 率 計 算 門 檻 為 打 席 達 該 球 隊 例 行 賽 總 出 賽 場 數

之 3 . 1 倍 。  

三 、  本 研 究 於 2 0 1 2 年 9 月 開 始 進 行 ， 由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官

方 網 站 ( w w w. c p b l . c o m . t w )之 球 員 全 紀 錄 資 料 處 開 始 查

詢 ， 逐 一 謄 錄 E x c e l 整 理 。  

 

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以 E x c e l  2 0 1 0， 依 年 齡 將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O P S、 全 壘 打 、 保 送 、 打 擊 率 、 盜 壘 等 五 項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 續 以 各 年 齡 平 均 最 高 之 數 據 為 峰 期 指 標 ， 以 PA S W  2 1

中 文 版 統 計 軟 體 與 其 他 非 峰 期 之 年 齡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t - t e s t )， 並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檢 驗 年 齡

對 上 述 五 項 數 據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 惟 以 五 項 數 據 之 巔 峰 年 齡

與 其 他 年 齡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與 A N O VA，因 部 分 球 員 於 各

年 齡 間 重 複 出 現 使 統 計 方 式 不 完 全 正 確 ， 但 仍 有 助 於 看 出 五

項 數 據 之 巔 峰 年 齡 。  

http://www.cpb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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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節 主 要 探 討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本 土 打 者 年 齡 分 布 狀 態 、 平

均 生 涯 長 度 與 生 涯 O P S 之 走 勢 ， 並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探 討 全 壘

打 、 保 送 、 打 擊 率 及 盜 壘 等 數 據 之 生 涯 表 現 趨 勢 是 否 符 合

J a m e s ( 1 9 8 7 )研 究 所 指 出 的「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與「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第 一 節  球 員 年 齡 分 佈 與 平 均 職 業 生 涯 長 度  

 

一 、  年 齡 分 布  

 從 圖 4 - 1 的 分 布 結 果 來 看 ， 2 2 歲 以 下 及 3 8 歲 以 後 打 職

棒 之 球 員 屈 指 可 數，而 2 3 歲 以 後 的 球 員 人 數 開 始 明 顯 增 加 ，

在 1 6 1 位 球 員 中、 2 0 歲 至 4 3 歲 的 球 員，以 2 7 歲 的 樣 本 數 最

多 ， 共 有 9 6 名 球 員 留 下 打 擊 成 績 ， 並 以 2 7 歲 為 主 軸 ， 有 人

數 向 前、後 年 齡 遞 減 的 趨 勢：如 2 6 歲 有 8 2 位 球 員； 2 5 歲 有

7 1 位 球 員，隨 年 齡 越 低 人 數 越 少。 2 8 歲 有 8 7 位 球 員、 2 9 歲

有 9 1 位 球 員 ； 3 0 歲 有 8 1 位 球 員 ， 隨 年 齡 越 高 人 數 越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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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各 年 齡 球 員 人 數  

 

 

圖 4 - 1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各 年 齡 人 數 分 佈 圖  

 

年 齡  球 員 數  年 齡  球 員 數  年 齡  球 員 數  

2 0  1  2 8  8 7  3 6  1 8  

2 1  2  2 9  9 1  3 7  1 1  

2 2  7  3 0  8 1  3 8  7  

2 3  2 8  3 1  7 2  3 9  5  

2 4  5 3  3 2  5 7  4 0  1  

2 5  7 1  3 3  3 8  4 1  3  

2 6  8 2  3 4  3 3  4 2  1  

2 7  9 6  3 5  2 7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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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較 於 美 國，台 灣 在 2 3 歲 以 前 進 入 職 棒 的 球 員 較 少。在

台 灣 ， 造 成 職 棒 球 員 無 法 以 最 年 輕 的 年 齡 進 入 職 棒 的 主 要 原

因 首 推 兵 役 問 題 與 大 學 教 育 的 普 及 化 ， 目 前 為 止 ， 許 多 大 專

球 隊 雖 然 健 全 了 職 棒 的 培 養 體 系 ， 但 亦 間 接 代 表 球 員 為 了 完

成 學 歷 及 服 兵 役，勢 必 得 在 2 2 或 2 3 歲 的 年 齡 才 能 進 入 職 棒。

兵 役 幾 乎 是 每 位 球 員 都 會 面 臨 的 問 題，就 連 以 2 0 歲 之 姿 進 入

職 棒 的 張 泰 山 都 是 以 「 增 重 」 來 規 避 兵 役 問 題 ， 由 此 可 見 兵

役 對 職 棒 球 員 的 障 礙 。 而 為 了 解 決 此 問 題 ， 使 球 員 順 利 延 續

其 球 技 ， 2 0 0 0 年 起 決 定 將 陸 光 棒 球 隊 改 組 成 國 軍 棒 球 培 訓

隊 ， 以 即 將 入 伍 服 役 的 棒 球 選 手 為 主 要 徵 招 對 象 ， 至 2 0 0 2

年 易 名 為 國 家 儲 訓 棒 球 隊 ， 簡 稱 「 國 訓 隊 」； 2 0 0 3 年 起 ， 與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合 作 實 施 職 棒 代 訓 工 作 ， 因 而 停 止 國 訓 隊 之

運 作。直 到 2 0 1 0 年，因 為 世 界 棒 球 經 典 賽 的 失 利，促 使 政 府

推 動 振 興 棒 球 計 畫 ， 再 度 回 復 國 訓 隊 的 運 作 ， 並 讓 其 參 與 甲

組 成 棒 比 賽 以 賽 代 訓 ， 達 到 確 實 銜 接 棒 球 人 才 的 目 的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  。  

 而 與 亞 洲 鄰 近 的 國 家 相 比 ， 韓 國 也 是 屬 於 需 要 義 務 服 兵

役 的 國 家，韓 國 的 做 法 是 將 需 要 服 兵 役 的 選 手 們 以「 尚 武 隊 」

型 態 加 入 職 棒 二 軍 的 常 規 賽 ， 以 軍 人 的 身 分 打 職 棒 二 軍 ， 使

其 延 續 棒 球 生 命，因 韓 國 職 棒 自 1 9 8 1 年 成 立 至 今，其 歷 史 較

台 灣 悠 久 ， 且 職 棒 體 系 較 為 完 整 ， 因 此 對 兵 役 方 面 的 處 理 較

台 灣 妥 善 ， 值 得 借 鏡 （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2）。  

  此 外 ， 近 年 來 挑 戰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的 台 灣 選 手 日 益 增

多 ， 且 大 多 數 國 內 資 質 較 佳 的 球 員 都 在 高 中 畢 業 後 被 簽 約 出

國 進 入 小 聯 盟 體 系 ， 使 得 他 們 必 須 掛 名 國 內 大 學 的 學 籍 ， 以

延 後 兵 役 問 題 ， 然 而 這 些 在 外 打 拼 的 球 員 們 最 好 解 決 兵 役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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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的 辦 法 便 是 在 重 大 國 際 賽 事 上 入 選 中 華 隊 並 奪 得 佳 績 以 換

取 免 役 的 資 格，以 2 0 1 0 年 廣 州 亞 運 為 例，入 選 中 華 隊 的 選 手

即 可 獲 得 免 役 資 格 。  

  未 來 ， 我 國 將 在 民 國 1 0 2 年 起 實 施 募 兵 制 ， 意 謂 將 來 高

中 球 員 們 將 能 夠 直 接 跨 足 職 棒 圈 ， 讓 天 賦 做 最 直 接 的 銜 接 ，

募 兵 制 亦 促 使 中 華 職 棒 在 2 0 1 3 年 起 實 施 高 中 球 員 選 秀 的 創

舉 ， 部 分 資 質 優 異 的 年 輕 選 手 可 以 選 擇 留 在 國 內 職 棒 發 展 ，

而 其 餘 的 球 員 也 可 不 必 受 限 於 讀 完 大 學 四 年 與 兵 役 障 礙 ， 可

直 接 進 入 甲 組 成 棒 隊 磨 練 ， 並 在 其 發 展 程 度 達 到 職 棒 水 準 時

直 接 投 入 選 秀 ， 因 此 未 來 募 兵 制 的 實 施 將 使 球 員 進 入 職 棒 的

年 紀 更 輕 ， 職 業 生 涯 的 延 續 性 更 周 延 。  

 

二 、 球 員 生 涯 長 度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打 者 的 平 均 生 涯 長 度（ 含 現 役 ）

為 5 . 2 年 ， 其 中 張 泰 山 於 1 9 9 6 年 以 2 0 歲 之 年 齡 進 入 聯 盟 為

聯 盟 最 年 輕 出 賽 之 打 者；林 仲 秋 於 職 棒 十 三 年 以 4 3 歲 之 年 齡

出 賽 ， 成 為 聯 盟 最 年 長 出 賽 之 打 者 。 而 對 比 M L B 自 1 9 0 2 年

至 1 9 9 3 年 的 球 員 平 均 生 涯 長 度 為 5 . 6 年 ( W i t n a u e r ,  R o g e r s ,  &  

S a i n t  O n g e ,  2 0 0 7 )相 較 之 下 ， 中 華 職 棒 的 球 員 的 職 業 生 涯 較

為 短 暫 。  

  然 影 響 球 員 生 涯 長 度 的 因 素 眾 多 ， 以 美 國 職 棒 的 小 聯 盟

體 系 每 年 透 過 選 秀 進 來 的 選 手 高 達 上 千 位 ， 再 加 上 國 際 球

員 ， 足 見 美 國 職 棒 競 爭 程 度 之 高 ， 能 於 大 聯 盟 層 級 站 穩 先 發

者 ， 絕 非 僥 倖 。 其 中 Wi t n a u e r ,  R o g e r s  &  S a i n t  O n g e  於 2 0 0 7

的 統 計 指 出，越 是 年 輕 登 上 M L B 的 球 員，越 有 機 會 擁 有 更 長

的 職 業 生 涯 且 穩 定 的 出 賽 。 而 這 個 態 勢 ， 在 台 灣 亦 同 。 以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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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山 為 例 ， 2 0 歲 便 進 入 職 棒 圈 ， 到 目 前 仍 然 在 職 棒 場 上 奮

鬥 ， 所 締 造 的 眾 多 紀 錄 至 今 已 成 為 中 華 職 棒 短 期 內 無 法 突 破

的 障 礙。然 而，為 何 中 華 職 棒 的 球 員 平 均 生 涯 年 數 會 比 M L B

低，應 和 進 入 職 棒 的 年 齡 有 關，放 眼 望 去，除 了 張 泰 山 以 外 ，

並 無 其 他 球 員 是 2 0 歲 進 入 職 棒 ， 且 2 2 歲 以 前 進 入 職 棒 的 選

手 ， 共 計 8 位 ， 含 5 為 退 役 球 員 ， 職 業 生 涯 平 均 長 度 為 8 . 6

年 。 此 外 ， 在 台 灣 仍 有 其 他 因 素 可 能 影 響 中 華 職 棒 球 員 生 涯

長 度 ：  

1 .  依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職 棒 成 立 之 初 ， 各 隊 球 員 之 組 成

年 齡 普 遍 偏 高 在 3 0 歲 左 右，且 尚 未 建 立 完 整 的 銜 接 體

系 ， 以 至 於 大 部 份 早 期 球 員 生 涯 較 為 短 暫 。  

2 .  中 華 職 棒 到 目 前 為 止 共 2 3 年，樣 本 數 上 比 起，美、日、

韓 都 略 顯 不 足 ， 且 部 分 球 員 尚 處 現 役 狀 態 。 再 加 上 每

年 在 隊 數 上 並 不 統 一 ， 均 在 4 到 7 隊 變 化 ， 球 隊 的 分

合 亦 直 接 影 響 球 員 生 涯 長 度 （ 中 華 職 棒 官 網 ， 2 0 1 3）。  

3 .  中 華 職 棒 直 至 2 0 0 5 年 起 才 逐 漸 健 全 二 軍 制 度，發 展 時

間 較 短 （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4 .  中 華 職 棒 聯 盟 對 跳 槽 的 球 員 祭 出「 判 將 條 款 」，使 得 六

年 後 台 灣 大 聯 盟 解 散 後 間 接 中 斷 了 這 些 球 員 的 職 棒 生

涯 （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5 .  球 隊 縮 編 及 簽 賭 事 件 ： 中 華 職 棒 歷 經 過 三 次 球 隊 縮

編 、 五 次 職 棒 簽 賭 事 件 ， 數 度 解 散 球 隊 ， 打 散 球 隊 組

成，直 接 影 響 球 員 生 涯 長 度（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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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中 華 職 棒 打 者 各 年 齡 O P S 之 表現  

 

    由 於 2 2 歲 以 前 與 3 8 歲 以 後 因 樣 本 數 皆 不 足 1 0， 故 以

2 3 - 3 7 歲 之 球 員 為 樣 本 （ 附 錄 二 ）， 平 均 O P S 為 0 . 6 7 6， 標 準

差 為 0 . 0 2 1。將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峰 期 2 5 歲 進 行 T 檢 定，僅 2 3

歲 有 顯 著 差 異。而 各 年 齡 平 均 O P S 最 高 的 是 2 5 歲 的 0 . 7，次

高 為 2 7 歲 的 0 . 6 9 6； 最 低 為 3 7 歲 的 0 . 6 1 5， 次 低 為 3 6 歲 的

0 . 6 4 2。 而 所 有 資 料 中 ， 單 一 年 度 O P S 最 高 者 為 中 華 職 棒 十

八 年 3 0 歲 的 陳 金 鋒 ， 該 年 其 O P S 為 1 . 4 4 5； 單 一 年 度 O P S

最 低 者 為 職 棒 元 年 2 8 歲 的 呂 文 生，該 年 其 O P S 為 0 . 3 2 4（ 詳

見 表 4 - 2、 4 - 4）。  

    此 外 ， 表 4 - 3 以 差 異 百 分 比 之 形 式 將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做 比 較 ， 藉 此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上 之 差 異 。  

 

表 4 - 2  O P S 之 各 項 敘 述 統 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全 距  四 分 位 差  

0 . 6 7 6  0 . 0 2 1  0 . 0 2 9  0 . 6 5 6  0 . 5 7 5  1 . 4 4 5  0 . 3 2 4  1 . 1 2 1  0 . 2 1 8  

 

表 4 - 3  O P S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年 齡  全 壘 打  年 齡  全 壘 打  年 齡  全 壘 打  

2 3  - 4 %  2 8  0 %  3 3  - 1 %  

2 4  - 1 %  2 9  - 2 %  3 4  - 1 %  

2 5  4 %  3 0  1 %  3 5  0 %  

2 6  0 %  3 1  0 %  3 6  - 5 %  

2 7  3 %  3 2  - 1 %  3 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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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各 年 齡 O P S 與 2 5 歲 之 T 檢 定 與 A N O VA  

T- Te s t： p < . 0 5  

O P S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N  2 8  5 3  7 1  8 2  9 6  8 7  9 1  8 1  7 2  5 6  3 8  3 3  2 7  1 8  1 1  

S D  0 . 1 1 6  0 . 1 7 2  0 . 1 8 2  0 . 1 5 9  0 . 1 6 8  0 . 1 5 9  0 . 1 7 4  0 . 1 9 5  0 . 2 0 9  0 . 1 5 9  0 . 1 4 7  0 . 1 7 4  0 . 1 6 6  0 . 1 5 3  0 . 1 4 7  

m e a n  0 . 6 5 0  0 . 6 7 1  0 . 7 0 0  0 . 6 7 9  0 . 6 9 7  0 . 6 7 3  0 . 6 6 5  0 . 6 8 0  0 . 6 7 6  0 . 6 7 0  0 . 6 7 1  0 . 6 7 2  0 . 6 7 5  0 . 6 4 2  0 . 6 1 5  

與 2 5

歲 比 較

獨 立

T- Te s t  

 

0 . 0 4 4  

*  

 

0 . 5 0 5  

 

-  

 

0 . 3 2 1  

 

0 . 6 4 5  

 

0 . 2 9 8  

 

0 . 8 8 1  

 

0 . 7 9 6  

 

0 . 4 6 5  

 

0 . 4 2 4  

 

0 . 2 3 7  

 

0 . 7 7 1  

 

0 . 9 1 7  

 

0 . 6 0 4  

 

0 . 5 3 6  

A N O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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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圖 4 - 2 所 示， O P S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2 5 歲，且 於 2 8 - 3 5 歲

趨 於 平 均 並 於 3 5 歲 後 開 始 下 降。雖 T 檢 定 於 2 3 歲 以 外 之 年

齡 均 於 顯 著 差 異 ， 但 各 年 齡 數 據 仍 具 參 考 價 值 。 而 在 2 5 與

2 7 的 高 峰 中， 2 6 歲 卻 是 下 降 至 接 近 平 均 值，且 2 3 - 2 8 歲 的 數

據 呈 現 上 ， 相 較 2 8 - 3 5 歲 起 伏 較 大 ， 而 生 涯 前 期 起 伏 較 大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 除 了 生 涯 初 期 初 入 職 棒 經 驗 較 不 足 之 因 素 外 ，

O P S 係 由 上 壘 率 與 長 打 率 所 組 成 ， 而 影 響 上 壘 率 的 主 要 組 成

為 保 送 ； 影 響 長 打 率 的 主 要 組 成 是 二 壘 安 打 、 三 壘 安 打 及 全

壘 打 ， 對 於 新 進 職 棒 的 球 員 來 說 ， 要 穩 定 追 求 保 送 與 長 打 ，

並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  

 J a m e s 最 早 於 1 9 8 7 年 的 棒 球 文 摘 (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中 指

出 所 有 大 聯 盟 選 手 的 高 峰 普 遍 出 現 在 2 7 歲；S c h u l z  &  C u r n o w  

在 1 9 8 8 年 研 究 曾 指 出 的 棒 球 選 手 的 巔 峰 年 齡 落 在 2 7 至 2 8

歲 之 間 ； F a i r 則 在 2 0 0 5 年 曾 以 O P S 與 O B P 為 主 要 數 據 擬 定

方 程 式 探 討 大 聯 盟 1 9 2 1 - 2 0 0 4 球 季 ， 生 涯 超 過 十 個 球 季 且 每

季 至 少 出 賽 1 0 0 場 的 球 員 來 探 討 其 高 峰 期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以 O P S 為 主 軸 ， 這 群 球 員 的 峰 期 落 在 2 7 . 6 歲 ， 從 各 方 面 來

看 ， 這 三 項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美 國 職 棒 的 球 員 峰 期 普 遍 落 在 2 7

歲 左 右，這 與 中 華 職 棒 的 2 5 歲 並 不 完 全 相 同。原 因 可 能 為 ：

在 台 灣 ， 棒 球 選 手 從 國 小 開 始 接 受 正 式 的 訓 練 ， 相 較 於 美 國

而 言 較 早 ， 在 長 時 間 的 訓 練 情 的 況 下 ， 可 能 使 得 台 灣 球 員 較

早 出 現 生 涯 高 峰 ， 此 外 台 灣 人 口 競 爭 程 度 不 如 美 國 ， 與 較 早

使 用 木 棒 亦 可 能 造 成 生 涯 高 峰 較 早 出 現 。 另 外 ， 3 5 歲 後 的

O P S 可 能 因 年 齡 增 長 導 致 體 能 率 退，降 低 出 賽 時 間，造 成 O P S

急 速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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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外 ， F a i r ( 2 0 0 5 )亦 指 出 M L B 的 選 手 在 達 到 峰 期 之 前 的

成 長 曲 線 較 後 期 衰 退 時 陡 峭 ， 這 點 亦 與 中 華 職 棒 相 符 ， 表 示

運 動 選 手 的 年 輕 活 力 可 以 使 表 現 帶 來 較 大 的 衝 擊 。 而 這 些 選

手 普 遍 在 3 7 歲 表 現 驟 降，這 點 則 與 中 華 職 棒 不 同，根 據 圖 表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的 驟 降 年 齡 是 在 3 5 歲 開 始。如 同 上 段 所 述，台

灣 職 棒 球 員 較 早 接 受 正 規 的 訓 練 ， 且 早 期 的 選 手 保 護 制 度 不

夠 完 善 ， 因 此 在 運 動 傷 害 的 累 積 上 較 為 可 觀 ， 再 加 上 台 灣 三

級 棒 球 的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資 源 普 遍 不 足 ， 故 在 選 手 生 涯 末 期 的

衰 退 較 為 明 顯 。  

  綜 上 所 述 ， 中 華 職 棒 球 員 O P S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2 5 歲 ， 相

對 於 美 國 職 棒 的 2 7 歲 來 得 早 ； 衰 退 期 出 現 在 3 5 歲 ， 亦 比 美

國 職 棒 的 3 7 歲 來 得 早，原 因 可 能 是 台 灣 選 手 較 早 接 受 正 式 的

棒 球 訓 練 ， 且 美 國 的 競 爭 復 健 系 統 較 台 灣 完 善 ， 加 上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薪 資 保 障 ， 導 致 選 手 自 我 要 求 度 高 ， 造 成 美 國 職 棒

球 員 生 涯 較 台 灣 球 員 長 。  

 

第 三 節  全 壘 打 與 保 送 之 表 現  

 

一 、 全 壘 打 各 年 齡 層 分 布  

 2 3 - 3 7 歲 的 球 員 中，全 壘 打 平 均 數 為 4 . 9，標 準 差 為 0 . 3 9，

其 中 以 3 4 歲 的 5 . 4 8 支 為 最 高 ， 3 0 歲 的 5 . 4 4 支 為 次 高 ； 2 3

歲 的 4 . 2 5 支 為 最 低 ， 2 4 歲 的 4 . 3 6 支 為 次 低 。 而 單 季 最 多 全

壘 打 為 2 7 歲 的 林 智 勝 ， 該 年 他 擊 出 3 1 支 全 壘 打 ， 也 是 所 有

本 土 球 員 中 唯 一 一 位 超 過 3 0 支 全 壘 打 的 打 者。單 季 最 少 全 壘

打 為 0 支，所 有 資 料 共 計 8 4 4 筆。其 中， 2 7 歲 的 全 壘 打 總 產

出 5 0 6 支 是 所 有 年 齡 中 產 出 的 最 大 值。而 2 7 歲 亦 是 許 多 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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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全 壘 打 生 涯 年，如 張 泰 山 的 2 8 支 全 壘 打、林 智 勝 的 3 1 支、

陳 致 遠 的 1 8 支、蔡 豐 安 的 2 1 支 與 洪 啟 峰 的 1 4 支 皆 是 該 球 員

生 涯 擊 出 最 多 全 壘 打 的 年 歲 （ 表 4 - 5）。  

 表 4 - 7、 4 - 9 則 以 差 異 百 分 比 之 形 式 將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做 比 較 ， 以 助 於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上 之 差 異 。  

 

表 4 - 5  全 壘 打 之 各 項 敘 述 統 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全 距  四 分 位 差  

4 . 9  0 . 3 9  2 6 . 9 9  3  1  3 1  0  3 1  6  

 

表 4 - 6  全 壘 打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年 齡  全 壘 打  年 齡  全 壘 打  年 齡  全 壘 打  

2 3  - 1 3 %  2 8  0 %  3 3  7 %  

2 4  - 11 %  2 9  5 %  3 4  1 2 %  

2 5  8 %  3 0  1 1 %  3 5  2 %  

2 6  - 1 0 %  3 1  - 1 %  3 6  0 %  

2 7  8 %  3 2  - 3 %  3 7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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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各 年 齡 H R 與 3 4 歲 之 T 檢 定 與 A N O VA  

T- Te s t： p < . 0

O P S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N  2 8  5 3  7 1  8 2  9 6  8 7  9 1  8 1  7 2  5 6  3 8  3 3  2 7  1 8  1 1  

S D  4 . 2 6 5  4 . 6 2 1  5 . 0 4 4  4 . 5 8 9  5 . 9 6 2  4 . 6 2 4  6 . 1 0 8  5 . 4 8 2  5 . 1 1 8  5 . 0 9 4  5 . 6 3 6  5 . 4 6 6  4 . 3 3 2  5 . 1 7 8  4 . 8 6 0  

m e a n  4 . 2 5  4 . 3 6  5 . 3 1  4 . 4 3  5 . 2 7  4 . 8 9  5 . 1 5  5 . 4 4  4 . 8 8  4 . 7 3  5 . 2 6  5 . 4 8  5 . 0 0  4 . 8 9  4 . 7 3  

與 3 4 歲

比 較 獨

立 T- Te s t  

 

0 . 1 9 8  

 

 

0 . 4 5 7  

 

0 . 7 3 8  

 

 

0 . 3 6 5  

 

0 . 8 5 9  

 

0 . 4 3 9  

 

0 . 6 1 8  

 

0 . 9 7 5  

 

0 . 7 4 6  

 

0 . 6 0 1  

 

0 . 6 9 9  

 

-  

 

0 . 4 4 5  

 

0 . 9 2 3  

 

0 . 9 4 1  

A N O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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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表 4 - 6、 4 - 7 來 看 ， 全 壘 打 之 巔 峰 年 齡 3 4 歲 與 其 他 年

齡 之 T 檢 定 顯 示 並 無 顯 著 相 關 ， 但 其 數 據 仍 具 參 考 價 值 。 2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2 5，與 平 均 值 的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3 %； 2 4 歲 平

均 值 為 4 . 3 6，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1 %； 2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3 1，差

異 百 分 比 8 %； 2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 1 0 %，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0 %；

2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2 7，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8 %； 2 8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8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2 9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1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5 %； 3 0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4 4，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1 %； 3 1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8 8，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3 2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7 3，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3 %； 3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2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7 %； 3 4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4 8，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2 %； 3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 3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8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7 3，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4 %。所

有 年 齡 中，大 於 平 均 值 的 表 現 中 以 3 4 歲 的 1 2 %最 高，其 次 為

3 0 歲 的 1 1 %， 其 次 是 2 5 與 2 7 歲 的 8 %； 小 於 平 均 值 的 表 現

中 以 2 3 歲 的 - 1 3 %為 最 多 ， 其 次 是 2 4 歲 的 - 11 %， 其 次 是 2 6

歲 的 - 1 0 %。 整 體 而 言 ， 全 壘 打 的 趨 勢 呈 現 較 不 平 穩 的 狀 態 。  

 

二 、 保 送 各 年 齡 層 分 布  

 保 送 部 分 ， 平 均 值 為 2 4 . 9， 標 準 差 為 1 . 2 1 3， 最 高 值 出

現 在 3 4 歲 的 2 6 . 5 次 ， 次 高 為 2 6 歲 的 2 5 . 8； 最 低 出 現 在 2 3

歲 的 2 1 . 3， 次 低 則 是 2 4 歲 的 2 3 . 1。（ 表 4 - 8） 單 一 球 季 保 送

次 數 最 多 者 為 2 9 歲 的 謝 佳 賢 ， 共 獲 得 7 7 次 保 送 ； 最 低 則 由

多 位 球 員 所 共 同 保 持 的 1 次 保 送 。 整 體 來 說 ， 保 送 方 面 的 表

現 較 為 平 穩 ， 各 年 齡 表 現 皆 相 近 ， 差 異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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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保 送 之 各 項 敘 述 統 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全 距  四 分 位 差  

2 4 . 9  1 . 2 1 3  1 5 3 . 2  2 3  1 7  7 7  1  7 6  1 6  

表 4 - 9  保 送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年 齡  保 送  年 齡  保 送  年 齡  保 送  

2 3  - 1 5 %  2 8  0 %  3 3  2 %  

2 4  - 7 %  2 9  0 %  3 4  6 %  

2 5  2 %  3 0  - 1 %  3 5  0 %  

2 6  3 %  3 1  - 1 %  3 6  - 3 %  

2 7  2 %  3 2  - 1 %  3 7  - 1 %  

 

圖 4 - 4  保 送 各 年 齡 盒 形 圖 與 平 均 數 折 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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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各 年 齡 B B 與 3 4 歲 之 獨 立 樣 本 T 與 A N O VA  

T- Te s t： p < . 0 5  

 

 

 

O P S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N  2 8  5 3  7 1  8 2  9 6  8 7  9 1  8 1  7 2  5 6  3 8  3 3  2 7  1 8  1 1  

S D  1 1 . 1 4 5  1 2 . 5 4 7  1 3 . 6 5 3  1 2 . 1 7 3  1 1 . 4 1 9  1 1 . 9 6 2  1 2 . 0 6 3  1 1 . 5 6 2  1 4 . 4 4 8  1 3 . 5 5 7  1 2 . 9 5 4  1 3 . 2 9 0  1 1 . 3 5 4  1 1 . 1 8 6  1 0 . 8 4 8  

m e a n  2 1 . 2 9  2 3 . 0 8  2 5 . 4 8  2 5 . 7 6  2 5 . 3 6  2 4 . 8 7  2 4 . 9 6  2 4 . 6 9  2 4 . 6 4  2 4 . 5 5  2 5 . 4 2  2 6 . 4 8  2 4 . 9 3  2 4 . 2 2  2 4 . 5 5  

與 3 4

歲 比 較

獨 立

T- Te s t  

 

0 . 3 7 3  

 

0 . 9 6 9  

 

0 . 4 9 8  

 

0 . 5 8 7  

 

0 . 4 3 5  

 

0 . 5 1 9  

 

0 . 4 4 9  

 

0 . 5 0 5  

 

0 . 8 3 1  

 

0 . 8 2 8  

 

0 . 7 4 9  

 

-  

 

0 . 5 8 4  

 

0 . 3 6 3  

 

0 . 5 7 2  

A N O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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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表 4 - 9、 4 - 1 0 來 看，保 送 之 巔 峰 年 齡 3 4 歲 與 其 他 年 齡

之 T 檢 定 亦 無 顯 著 相 關，但 其 數 據 仍 具 參 考 價 值。 2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1 . 3，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5 %； 2 4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3 . 1，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7 %； 2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5 .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

2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5 . 8，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3 %； 2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5 . 4，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 2 8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2 9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0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7，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 3 1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 3 2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 3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5 . 4，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 3 4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6 .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6 %； 3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2，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3 %；

3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2 4 .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整 體 而 言， 2 5 歲

以 前 距 離 平 均 值 有 較 大 的 差 距 ， 之 後 持 續 呈 現 平 穩 的 狀 態 ，

3 4 歲 時 稍 有 成 長 ， 3 6 歲 後 稍 微 下 降 。  

 與 O P S 的 峰 期 2 5 歲 相 比，全 壘 打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3 4 歲 的

5 . 4 8， 次 高 為 3 0 歲 的 5 . 4 4， 皆 在 2 5 歲 之 後 ， 顯 示 全 壘 打 在

生 涯 後 其 呈 現 出 上 揚 且 較 高 的 成 長 趨 勢 ， 可 以 看 出 全 壘 打 並

不 會 隨 年 紀 的 增 長 的 影 響 而 下 降。而 J a m e s ( 1 9 8 7 )提 出 的「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 o l d  t a l e n t )中 指 出 美 國 職 棒 球 員 會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在 「 力 量 」 與 「 選 球 」 方 面 有 所 成 長 ， 從 全 壘 打 的 結 果 來

看 ， 台 灣 職 棒 在 全 壘 打 的 部 分 亦 呈 現 同 樣 的 趨 勢 ， 顯 示 台 灣

球 員 在 全 壘 打 方 面 具 備 了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進 而

累 積 足 夠 的 經 驗 ， 使 得 全 壘 打 產 量 增 加 。  

由 保 送 次 數 來 看 ， 球 員 生 涯 各 年 齡 的 保 送 次 數 並 未 有 特

別 明 顯 突 出 的 情 況 產 生，與 O P S 之 高 峰 做 比 對，中 華 職 棒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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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在 3 4 歲 雖 然 有 最 高 峰 值 2 6 . 5， 但 實 際 上 與 其 他 年 齡 平 均

值 相 去 不 遠 ， 才 高 出 平 均 值 6 %， 較 不 明 顯 ， 且 在 2 5 歲 之 前

與 之 後 除 了 2 3 歲 差 距 1 5 %外，其 他 都 保 持 相 近 於 平 均 水 準 數

據 的 水 準 ， 最 多 差 距 不 超 過 7 %。 而 2 5 歲 後 隨 年 齡 的 增 長 依

然 維 持 在 平 均 值 的 水 準，與 J a m e s 所 指 出 的「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比 較 下 ， 美 國 職 棒 的 球 員 在 保 送 方 面 會 隨 著 球 員 年 齡 的 增

長 、 經 驗 的 累 積 導 致 選 球 能 力 提 升 而 增 加 ， 中 華 職 棒 卻 不 完

全 相 同 ， 中 華 職 棒 呈 現 較 平 整 的 趨 勢 ， 雖 然 生 涯 後 其 並 未 明

顯 提 升 ， 但 也 沒 有 太 多 衰 退 的 情 況 出 現 。 因 此 ， 由 保 送 的 次

數 來 看 仍 與 J a m e s 所 提 出 的 「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吻 合 。  

  綜 上 所 述，中 華 職 棒 打 者 全 壘 打 的 態 勢 平 均 值 最 高 出 現

在 3 4 歲 的 5 . 4 8， 且 大 部 分 生 涯 後 期 各 年 齡 全 壘 打 平 均 值 較

高 ， 無 衰 退 情 形 ， 與 J a m e s 所 提 出 的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相 契 合 ，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在 全 壘 打 方 面 仍 是 年 長 打 者 較 佔 優 勢 。 保 送 高

峰 出 現 在 3 4 歲，雖 然 整 體 態 勢 較 為 平 整，但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

亦 無 衰 退 的 情 況 產 生 ， 因 此 中 華 職 棒 打 者 在 保 送 方 面 雖 與

J a m e s 所 提 出 的 理 論 不 完 全 相 同 ， 但 仍 有 吻 合 的 趨 勢 ，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的 打 者 在 全 壘 打 與 保 送 兩 項 數 據 上 年 長 球 員 仍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因 此 仍 可 將 此 二 項 能 力 歸 類 為 年 長 打 者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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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打 擊 率 與 盜 壘 之 表 現  

 

一 、  打 擊 率 各 年 齡 層 分 佈  

 打 擊 率 部 分， 2 3 - 3 7 歲 的 打 擊 率 平 均 值 為 0 . 2 7 4，標 準 差

為 0 . 0 0 6。各 年 齡 層 中 以 3 5 歲 的 0 . 2 8 為 最 高， 3 3 歲 的 0 . 2 7 8

為 次 高；3 7 歲 的 0 . 2 5 7 最 低，2 3 歲 的 0 . 2 6 5 為 次 低（ 表 4 - 1 1）。

整 體 來 說，打 擊 率 生 涯 各 年 齡 起 伏 並 不 大，除 了 3 7 歲 時 下 降

幅 度 最 高 外 ， 其 他 各 年 齡 均 維 持 在 平 均 值 附 近 ， 並 無 特 別 突

出 的 表 現 。  

表 4 - 1 1  打 擊 率 之 各 項 敘 述 統 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全 距  四 分 位 差  

0 . 2 7 4  0 . 0 3 9  0 . 0 0 2  0 . 2 7 3  0 . 2 6 1  0 . 3 9 1  0 . 1 3 5  0 . 2 5 6  0 . 0 5 3  

 

表 4 - 1 2  打 擊 率 各 年 齡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年 齡  打 擊 率  年 齡  打 擊 率  年 齡  打 擊 率  

2 3  - 3 %  2 8  0 %  3 3  1 %  

2 4  - 2 %  2 9  0 %  3 4  - 1 %  

2 5  1 %  3 0  1 %  3 5  2 %  

2 6  - 1 %  3 1  1 %  3 6  0 %  

2 7  1 %  3 2  0 %  3 7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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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各 年 齡 AV G 與 3 5 歲 之 T 檢 定 與 A N O VA  

O P S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N  2 8  5 3  7 1  8 2  9 6  8 7  9 1  8 1  7 2  5 6  3 8  3 3  2 7  1 8  1 1  

S D  0 . 0 3 4  0 . 4 3 9  0 . 0 4 0  0 . 0 4 0  0 . 0 3 5  0 . 0 3 5  0 . 0 3 8  0 . 4 2 2  0 . 4 8 8  0 . 0 4 0  0 . 2 9 3  0 . 0 3 4  0 . 0 4 1  0 . 0 3 8  0 . 0 4 2  

m e a n  0 . 2 6 5  0 . 2 6 8  0 . 2 7 6  0 . 2 7 1  0 . 2 7 7  0 . 2 7 3  0 . 2 7 3  0 . 2 7 7  0 . 2 7 7  0 . 2 7 5  0 . 2 7 8  0 . 2 7 1  0 . 2 8 0  0 . 2 7 8  0 . 2 5 7  

與 3 5 歲

比 較 獨

立 T- Te s t  

 

0 . 3 0 8  

 

0 . 7 3 2  

 

0 . 7 3 5  

 

0 . 6 6 0  

 

0 . 2 2 2  

 

0 . 2 3 8  

 

0 . 6 1 6  

 

0 . 8 4 3  

 

0 . 3 9 0  

 

0 . 9 0 9  

 

0 . 0 5 4  

*  

 

0 . 4 5 8  

 

-  

 

0 . 8 8 9  

 

0 . 9 0 5  

A N O VA                 

T- Te s t：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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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2、 4 - 1 3來 看 ， 打 擊 率 之 巔 峰 年 齡 3 5歲 與 其 他 年 齡

之 T檢 定 僅 有 3 3歲 呈 現 顯 著 ， 其 他 均 不 顯 著 ， 而 3 3歲 出 現 顯 著

顯 示 本 土 打 者 在 3 3 - 3 5歲 時 打 擊 率 有 上 升 之 趨 勢 存 在 。 2 3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6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3 %； 2 4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6 8，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2 %； 2 5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6，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

2 6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1，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 2 7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7，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 2 8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3，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2 9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3，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0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7，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 3 1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7，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 3 2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3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8，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 3 4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1，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 3 5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8，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 3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5，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0 %； 3 7歲 的 平 均 值 為

0 . 2 7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6 %。整 體 而 言，呈 現 平 穩 的 趨 勢，除 了

3 7歲 下 降 的 幅 度 6 %為 最 高 外 ， 其 他 各 年 齡 均 不 超 過 3 %。  

一 、  盜 壘 各 年 齡 層 之 分 佈  

 2 3 - 3 7 歲 球 員 中，平 均 為 7 . 4，標 準 差 為 1 . 9 2，最 高 的 年

齡 是 2 3 歲 的 9 . 7 5 次，次 高 為 2 5 歲 的 9 . 4 8 次；最 低 為 3 7 歲

的 3 . 3 6 次 ， 次 低 為 3 1 歲 的 4 . 9 9 次 ， 單 季 最 高 盜 壘 數 為 2 4

歲 的 黃 甘 霖，總 計 5 4 次。盜 壘 部 分 整 體 的 走 勢 有 依 年 齡 增 加

而 下 降 的 趨 勢 （ 表 4 - 1 4）。  

 

表 4 - 1 4  盜 壘 之 各 項 敘 述 統 計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全 距  四 分 位 差  

7 . 4  1 . 9 2 3  6 6 . 2 5  5  2  5 4  0  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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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各 年 齡 盜 壘 平 均 值 與 總 平 均 值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年 齡  盜 壘  年 齡  盜 壘  年 齡  盜 壘  

2 3  3 2 %  2 8  - 4 %  3 3  - 7 %  

2 4  2 8 %  2 9  - 7 %  3 4  - 2 0 %  

2 5  2 8 %  3 0  - 1 2 %  3 5  - 2 3 %  

2 6  3 0 %  3 1  - 3 3 %  3 6  - 2 0 %  

2 7  1 6 %  3 2  - 1 9 %  3 7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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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各 年 齡 S B 與 2 3 歲 之 T 檢 定 與 A N O VA  

O P S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N  2 8  5 3  7 1  8 2  9 6  8 7  9 1  8 1  7 2  5 6  3 8  3 3  2 7  1 8  1 1  

S D  9 . 6 6 7  9 . 6 3 7  9 . 5 5 6  9 . 9 9 0  8 . 8 4 6  7 . 2 0 6  5 . 5 8 7  7 . 3 9 1  5 . 8 2 7  7 . 0 9 2  9 . 1 4 5  8 . 2 1 0  7 . 2 1 6  6 . 4 2 5  5 . 3 9 0  

m e a n  9 . 7 5  9 . 4 5  9 . 4 8  9 . 6 3  8 . 5 5  7 . 1 3  6 . 8 6  6 . 5 2  4 . 9 9  6 . 0 0  6 . 8 7  5 . 9 1  5 . 6 8  5 . 8 9  3 . 3 6  

與 2 3

歲 比 較

獨 立

T- Te s t  

 

-  

 

0 . 8 9 4  

 

0 . 7 2 0  

 

0 . 6 8 5  

 

0 . 7 5 9  

 

0 . 1 3 6  

 

0 . 0 1 0  

*  

 

0 . 1 2 9  

 

0 . 0 1 4  

*  

 

0 . 2 2 9  

 

0 . 6 9 9  

 

0 . 4 0 2  

 

0 . 3 6 1  

 

0 . 2 1 2  

 

0 . 1 5 6  

A N O V

A  

               

T- Te s t：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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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表 4 - 1 5、 1 6 來 看 ， 盜 壘 之 巔 峰 年 齡 2 3 歲 與 其 他 年 齡

之 T 檢 定 顯 示 與 2 9 及 3 1 歲 達 顯 著，其 他 均 無。 2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9 . 7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3 2 %； 2 4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9 . 4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8 %； 2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9 . 4 8，差 異 百 分 比 為 2 8 %；

2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9 . 6 3，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3 0 %； 2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8 . 5 5，差 異 百 分 比 為 1 6 %； 2 8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7 . 1 3，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4 %； 2 9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6 . 8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7 %； 3 0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6 . 5 2，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2 %； 3 1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4 . 9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3 3 %； 3 2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1 9 %； 3 3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6 . 8 7，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7 %； 3 4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9 1，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2 0 %； 3 5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6 7，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2 3 %； 3 6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5 . 8 9，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 2 0； 3 7 歲 的 平 均 值 為 3 . 3 6， 差 異 百 分 比 為 - 5 5 %。 整 體 而

言 ， 盜 壘 的 最 高 峰 出 現 在 2 3 歲 ， 最 低 則 出 現 在 3 7 歲 ， 顯 示

年 輕 球 員 較 佔 優 勢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打 擊 率 表 現 以 3 5 歲 的 0 . 2 8 為

最 佳 ， 其 次 是 3 3 歲 的 0 . 2 7 8， 但 整 體 而 言 都 與 平 均 值 相 去 不

遠，差 距 百 分 比 約 在 3 %以 下，顯 示 生 涯 前 期 打 擊 率 呈 現 平 穩

的 狀 態 ， 而 到 3 7 歲 時 才 呈 現 較 大 幅 度 衰 減 的 狀 態 ， 下 降 了

6 %。 與 J a m e s ( 1 9 8 7 )將 打 擊 率 歸 類 為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將 隨 著

年 紀 的 增 長 而 下 滑 不 完 全 相 符，在 2 5 歲 前 中 華 職 棒 的 平 均 打

擊 率 並 未 完 全 處 於 穩 定 的 階 段 ， 因 此 在 中 華 職 棒 的 環 境 下 ，

打 擊 率 並 無 法 完 全 歸 類 為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然 而 ， 相 同 之 處 則

在 年 長 的 階 段 打 擊 率 仍 有 下 滑 的 跡 象 產 生 。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職 棒 環 境 競 爭 激 烈 ， 球 員 簽 約 模 式 為 一 年 一 簽 的 制 度 ， 成 績

優 劣 直 接 影 響 隔 年 薪 資 ， 因 此 ， 隨 著 球 員 年 紀 的 增 長 ， 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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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上 的 壓 力 ， 使 得 追 求 打 擊 率 成 為 首 要 的 環 節 。  

 盜 壘 部 分，高 峰 出 現 在 2 3 歲 的 9 . 7 5 次，在 2 5 歲 以 前 盜

壘 次 數 較 多 ， 而 後 便 有 下 滑 的 趨 勢 ， 且 年 長 球 員 盜 壘 次 數 有

持 續 減 少 的 態 勢。在 J a m e s ( 1 9 8 7 )的 研 究 中 將 盜 壘 歸 類 於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其 大 致 相 符 ， 說 明 盜 壘 是 年 輕 球 員

普 遍 具 備 的 一 項 能 力 。 盜 壘 次 數 隨 年 齡 下 滑 可 能 因 為 球 員 年

輕 時 ， 較 年 長 時 所 累 積 的 傷 害 較 少 ， 因 此 盜 壘 積 極 度 較 高 ，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 身 體 所 累 積 的 傷 病 與 體 能 狀 態 的 下 滑 ， 都 降

低 了 盜 壘 的 慾 望 與 成 功 率 。 此 外 ， 年 輕 球 員 為 追 求 表 現 展 現

價 值 ， 會 選 擇 多 嘗 試 盜 壘 ， 而 年 長 球 員 為 了 延 續 棒 球 生 涯 、

減 少 傷 病 ， 多 數 球 員 皆 寧 願 趨 避 風 險 。  

  綜 上 所 述 ， 中 華 職 棒 打 者 的 打 擊 率 態 勢 平 均 年 齡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3 5 歲 ， 與 J a m e s 指 出 的 打 擊 率 屬 於 「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不 盡 相 同 ， 箇 中 原 因 可 能 是 球 員 為 爭 取 較 佳 的 薪 資 水 平 ， 將

打 擊 技 能 著 重 在 打 擊 率 上。而 盜 壘 次 數，高 峰 出 現 在 2 3 歲 ，

並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下 滑 ， 與 J a m e s 歸 類 的 「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相

符 。 故 ， 在 中 華 職 棒 的 環 境 中 ， 打 擊 率 並 無 法 特 定 歸 類 於 年

輕 或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生 涯 態 勢 呈 現 平 穩 的 發 展 ， 直 到 生 涯 末

期 才 急 遽 下 滑 。 而 盜 壘 雖 然 在 球 賽 中 與 教 練 戰 術 上 之 下 達 息

息 相 關 ， 但 數 據 上 依 然 明 顯 呈 現 越 年 輕 越 會 盜 壘 的 趨 勢 ， 因

此 可 歸 類 為 「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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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節 分 為 結 論 與 建 議 兩 節 。 第 一 節 將 研 究 問 題 及 研 究

結 果 進 行 整 理 ， 而 第 二 節 將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由 於 兵 役 問 題 造 成 職 棒 球 員 生 涯 起 步 較 晚，以 及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資 源 較 不 齊 全，加 上 職 棒 球 隊 數 少，競 爭 相 對 業

餘 時 激 烈 ， 影 響 中 華 職 棒 球 員 職 業 生 涯 長 度 較 短 。  

二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O P S 生 涯 高 峰 出 現 在 2 5 歲，較

美 國 職 棒 的 2 7 歲 來 得 早，衰 退 期 出 現 在 3 5 歲，亦 比 美 國

職 棒 的 3 7 歲 來 得 早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台 灣 選 手 接 受 正 式 教

育 的 時 間 較 早，造 成 生 涯 高 峰 出 現 較 早，其 次，美 國 職 棒

的 訓 練 體 系 與 傷 害 防 護 機 制 均 比 台 灣 佳，以 至 於 生 涯 延 續

較 長 。  

三 、   中 華 職 棒 本 土 打 者 之 全 壘 打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3 4 歲 ， 且

生 涯 後 期 有 上 揚 的 趨 勢 ， 屬 於 「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而 保 送

在 生 涯 的 呈 現 上 較 為 平 穩 ， 高 峰 期 出 現 在 3 4 歲 ， 且 生 涯

後 期 並 無 下 滑 趨 勢 ， 亦 屬 於 「 年 長 球 員 技 能 」。 打 擊 率 部

分 整 體 呈 現 亦 相 當 平 整，到 生 涯 末 期 才 出 現 下 降 的 趨 勢 ，

因 此 無 法 歸 類 為 年 長 或 年 輕 球 員 技 能。而 盜 壘 的 高 峰 出 現

在 2 3 歲 ， 而 後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與 運 動 傷 害 的 累 積 造 成 身

體 負 擔，降 低 盜 壘 的 慾 望 以 降 低 受 傷 風 險，屬 於「 年 輕 球

員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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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中 華 職 棒 球 員 平 均 生 涯 長 度 較 美 國 職

棒 球 員 短 ， 導 因 於 兵 役 問 題 ， 而 未 來 募 兵 制 的 實 施 ， 加 上 已

經 開 始 實 施 的 高 中 球 員 選 秀 ， 建 議 球 團 可 以 藉 此 直 接 選 進 高

中 球 員 以 充 實 整 體 戰 力 ， 並 給 予 完 整 的 訓 練 體 系 ， 以 延 長 球

員 運 動 生 涯 。 此 外 ， 近 年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科 系 逐 漸 增 加 ， 球 團

亦 可 補 進 更 多 元 的 防 護 人 才 ， 給 球 員 更 充 足 的 照 顧 ， 舒 緩 球

員 從 小 開 始 累 積 的 運 動 傷 害 ， 延 續 其 生 涯 高 峰 與 生 涯 長 度 。  

 中 華 職 棒 的 全 壘 打 高 峰 出 現 年 紀 較 晚 ， 建 議 可 以 加 強 訓

練 強 度 ， 或 聘 請 外 國 教 練 吸 收 不 同 的 知 識 技 巧 ， 以 增 加 球 員

的 長 打 能 力 ， 使 其 高 峰 期 提 早 出 現 。 另 外 ， 亦 可 加 強 球 員 選

球 觀 念 的 重 要 性 ， 因 為 選 球 上 壘 意 義 上 幾 乎 等 同 於 一 支 一 壘

安 打 ， 同 具 上 壘 價 值 。 至 於 盜 壘 部 分 ， 建 議 可 以 增 強 球 員 肌

耐 力 ， 與 提 供 完 善 的 醫 護 系 統 ， 以 延 長 球 員 盜 壘 的 高 峰 期 ，

不 至 於 太 早 衰 退 。  

 在 對 未 來 之 研 究 建 議 上 ， 劉 必 然 （ 2 0 1 2） 曾 將 日 本 職 棒

（ N i p p o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B a s e b a l l ,  N P B） 打 者 以 修 正 後 之 數 據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與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顯 示 Ｎ Ｐ Ｂ 部 分

數 據 達 顯 著 效 果 ， 然 本 研 究 因 中 職 樣 本 數 較 少 ， 對 使 用 修 正

後 之 數 據 較 無 信 心 ，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採 聯 盟 平 均 值 對 於

數 據 加 以 修 正 (如 : O P S + )進 行 研 究，以 提 供 更 為 多 樣 化 的 數 據

分 析 結 果 。  

此 外，隨 著 中 華 職 棒 的 賽 制 與 體 系 越 趨 周 全，加 上 數 據 逐

年 累 積 ， 打 擊 數 據 已 越 趨 完 整 與 多 元 ， 故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依 據 更 多 元 的 打 擊 數 據 做 衡 量 (如 官 網 打 擊 數 據 排 行 榜 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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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之 安 打 數、打 點、壘 打 數 等 )。後 續 研 究 者 亦 可 將 打 者 區 分

內 、 外 野 手 做 不 同 守 備 位 置 球 員 技 能 的 衡 量 ， 甚 至 以 投 手 數

據 (防 禦 率 、 奪 三 振 、 每 局 被 上 壘 率 等 )作 為 研 究 方 向 。 藉 由

各 項 數 據 之 紀 錄 與 研 究 發 現 ， 使 球 團 未 來 能 有 更 多 元 之 數 據

用 以 對 於 薪 資 進 行 評 估 ， 亦 可 提 供 球 員 作 為 檢 核 自 我 能 力 之

參 考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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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 % E 8 % A 8 % 9 3 % E 4 % B 8 % A D % E 5 % B F % 8 3 % E 6 % A 3 % 9 2 % E 7

% 9 0 % 8 3 % E 9 % 9 A % 8 A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擷 取 日 期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  

 h t t p : / / t w b s b a l l . d i l s . t k u . e d u . t w / w i k i / i n d e x . p h p / % E 5 % B 0

% 9 A % E 6 % A D % A 6 % E 9 % B 3 % B 3 % E 5 % 8 7 % B 0 % E 9 % 9 A % 8 A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擷 取 日 期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  

 h t t p : / / t w b s b a l l . d i l s . t k u . e d u . t w / w i k i / i n d e x . p h p / % E 5 % 9 C

http://www.cpbl.com.tw/html/cpbl.asp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6%89%93%E6%93%8A%E4%B8%89%E5%9C%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6%89%93%E6%93%8A%E4%B8%89%E5%9C%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B0%9A%E6%AD%A6%E9%B3%B3%E5%87%B0%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B0%9A%E6%AD%A6%E9%B3%B3%E5%87%B0%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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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 % E 8 % A 8 % 9 3 % E 4 % B 8 % A D % E 5 % B F % 8 3 % E 6 % A 3 % 9 2 % E 7

% 9 0 % 8 3 % E 9 % 9 A % 8 A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擷 取 日 期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  

h t t p : / / t w b s b a l l . d i l s . t k u . e d u . t w / w i k i / i n d e x . p h p / % E 4 % B 8 %

A D % E 8 % 8 F % A F % E 8 % 8 1 % B 7 % E 6 % A 3 % 9 2 % E 4 % B A % 8 C % E 8 % B

B % 8 D  

台 灣 棒 球 維 基 館 （ 2 0 1 3）， 擷 取 日 期 2 0 1 3 年 6 月 3 0 日 ，  

h t t p : / / t w b s b a l l . d i l s . t k u . e d u . t w / w i k i / i n d e x . p h p / % E 4 % B 8 %

A D % E 8 % 8 F % A F % E 8 % 8 1 % B 7 % E 6 % A 5 % A D % E 6 % A 3 % 9 2 % E 7 % 9

0 % 8 3 % E 5 % A 4 % A 7 % E 8 % 8 1 % A F % E 7 % 9 B % 9 F  

 

A l b e r t ,  J . ,  &  B e n n e t t ,  J .  ( 2 0 0 3 ) .  C u r v e b a l l :  B a s e b a l l ,  

s t a t i s t i c s ,  a n d  t h e  r o l e  o f  c h a n c e  i n  t h e  g a m e .  N e w  Yo r k :  

C o p e r n i c u s  B o o k s .  

B a u m e r ,  B .  S .  ( 2 0 0 8 ) .  W h y  o n - b a s e  p e r c e n t a g e  i s  a  b e t t e r  

i n d i c a t o r  o f  f u t u r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t h a n  b a t t i n g  a v e r a g e :  A n  

a l g e b r a i c  p r o o f .  J o u r n a l  o f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i n  

S p o r t s ,  4 ( 2 ) ,  11 0 1 - 11 0 1 .  

B e n n e t t ,  J .  M .  &  F l u e c k ,  J .  A .  ( 1 9 8 3 ) .  A n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o f f e n s i v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m o d e l s .  T h e  

A m e r i c a n  S t a t i s t i c i a n ,  3 7 ( 1 ) ,  7 6 - 8 2 .  

B r a d b u r y,  J .  C .  ( 2 0 0 9 ) .  P e a k  a t h l e t i c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a g e i n g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b a s e b a l l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S c i e n c e s ,  2 7 ( 6 ) ,  

5 9 9 - 6 1 0 .  

C l i c k ,  L . ,  D a v e n p o r t ,  C . ,  D e m a u s e ,  N . ,  G o l d m a n ,  S . ,  K e r i ,  J . ,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5%9C%8B%E8%A8%93%E4%B8%AD%E5%BF%83%E6%A3%92%E7%90%83%E9%9A%8A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3%92%E4%BA%8C%E8%BB%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3%92%E4%BA%8C%E8%BB%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3%92%E4%BA%8C%E8%BB%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5%AD%E6%A3%92%E7%90%83%E5%A4%A7%E8%81%AF%E7%9B%9F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5%AD%E6%A3%92%E7%90%83%E5%A4%A7%E8%81%AF%E7%9B%9F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4%B8%AD%E8%8F%AF%E8%81%B7%E6%A5%AD%E6%A3%92%E7%90%83%E5%A4%A7%E8%81%AF%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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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r r y,  D . ,  e t  a l .  ( 2 0 0 6 ) .  B a s e b a l l  B e t w e e n  t h e  N u m b e r s .  

N e w  Yo r k :  B a s i c  B o o k s .  

 

C o v e r ,  T.  M .  &  K e i l e r s ,  C .  W.  ( 1 9 7 7 ) .  A n  o f f e n s i v e  e a r n e d - r u n  

a v e r a g e  f o r  b a s e b a l l .  O p e r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  2 5 ( 5 ) ,  7 2 9 - 7 4 0 .  

D i n e r s t e i n ,  M .  ( 2 0 0 7 ) .  F r e e  a g e n c y  a n d  c o n t r a c t  o p t i o n s  : H o w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t e a m  v a l u e  p l a y e r s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1 ,  2 0 0 9 ,  F r o m  S t a n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E c o n o m i c s :  

h t t p : / / e c o n o m i c s . s t a n f o r d . e d u / f i l e s / T h e s e s / T h e s e s _ 2 0 0 7 /

D i n e r s t e i n 2 0 0 7 . p d f  

F a i r ,  R .  C .  ( 2 0 0 5 ) .  E s t i m a t e d  A g e  E f f e c t s  i n  

B a s e b a l l , R e t r i e v e d  J u n e  2 0 ,  2 0 1 3 ,  f r o m  

h t t p : / / w o r k s . b e p r e s s . c o m / c g i / v i e w c o n t e n t . c g i ? a r t i c l e = 1

0 1 1 & c o n t e x t = r a y _ f a i r  

F r i e n d ,  J .  &  L e U n e s ,  A .  D .  ( 1 9 9 0 ) .  P r e d i c t i n g  b a s e b a l l  p l a y e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B e h a v i o r ,  1 3 ( 2 ) ,  7 3 - 8 6 .  

H a k e s ,  J .  K .  &  S a u e r ,  R .  D .  ( 2 0 0 6 ) .  A n  e c o n o m i c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t h e  M o n e y b a l l  h y p o t h e s i s .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n o m i c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2 0 ( 3 ) ,  1 7 3 - 1 8 5 .  

H a k e s ,  J .  &  T u r n e r ,  C .  ( 2 0 0 7 ,  J u l y  3 1 ) .  P a y,  p ro d u c t i v i t y  a n d  

a g i n g  i n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M P R A P a p e r  N o .  4 3 2 6 .  

R e t r i e v e d  J u n e  2 1 ,  2 0 1 2 ,  f r o m  

h t t p : / / m p r a . u b . u n i - m u e n c h e n . d e / 4 3 2 6 /  

J a m e s ,  B .  ( 2 0 0 3 ) .  T h e  n e w  B i l l  J a m e s  h i s t o r i c a l  b a s e b a l l  

a b s t r a c t .  N e w  Yo r k :  F r e e  P r e s s .  

http://economics.stanford.edu/files/Theses/Theses_2007/Dinerstein2007.pdf
http://economics.stanford.edu/files/Theses/Theses_2007/Dinerstein2007.pdf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1&context=ray_fair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1&context=ray_fair
http://mpra.ub.uni-muenchen.de/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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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n d s e y,  G.  R .  ( 1 9 5 8 ) .  S a t i s t i c a l  d a t a  u s e f u l  f o r  t h e  o p e r a t i o n  

o f  a  b a s e b a l l  t e a m .  O p e r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  7 ( 2 ) ,  1 9 7 - 2 0 7 .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n . d . ) .  B a s e b a l l  b a s i c  a b b r e v i a t i o n .  

R e t r i e v e d  D e c e m b e r  1 5 ,  2 0 0 9 ,  f r o m  

h t t p : / / m l b . m l b . c o m / m l b / o f f i c i a l _ i n f o / b a s e b a l l _ b a s i c s / a b b

r e v i a t i o n s . j s p ? c _ i d = m i n  

O v e r ,  R .  ( 1 9 9 4 ) .  A g e  a n d  l e v e l  o f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  J o u r n a l  o f  A g i n g  a n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2 ,  

2 2 1 - 2 3 2 .  

P a n k i n ,  M .  D .  ( 1 9 7 8 ) .  E v a l u a t i n g  o f f e n s i v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b a s e b a l l .  O p e r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  2 6 ( 4 ) ,  6 1 0 - 6 1 9 .  

P e r r y,  D .  ( 2 0 0 4 ) .  M e a s u r i n g  O f f e n s e ,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B a s i c s ,  R e t r i e v e d  J u l y  2 ,  2 0 1 2 ,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b a s e b a l l p r o s p e c t u s . c o m / a r t i c l e . p h p ? a r t i c l e i d

= 2 5 6 2  

P o t g i e t e r ,  J .  R . ,  &  K i d d ,  M .  ( 2 0 1 1 ) .  D e v e l o p i n g  a  p e a k  

p e r f o r m a n c e  p r o f i l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f o r  s p o r t .  S o u t h  A f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f o r  R e s e a r c h  i n  S p o r t ,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  3 3 ( 3 ) ,  1 2 9 - 1 3 8 .  

S c h e l l ,  M .  J .  ( 1 9 9 9 ) .  B a s e b a l l ' s  a l l - t i m e  b e s t  h i t t e r s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i n c e t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S c h u l z ,  R .  &  C u r n o w,  C .  ( 1 9 8 8 ) .  P e a k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a g e  

a m o n g  s u p e r a t h l e t e s : T r a c k  a n d  f i e l d ,  s w i m m i n g ,  b a s e b a l l ,  

t e n n i s ,  a n d  g o l f .  J o u r n a l  o f  G e r o n t o l o g y,  4 3 ( 5 ) ,  11 3 - 1 2 0 .  

Wi t n a u e r ,  W.  D . ,  R o g e r s ,  R .  G. ,  &  S a i n t  O n g e ,  J .  M . ( 2 0 0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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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j o r  l e a g u e  b a s e b a l l  c a r e e r  l e n g t h  i n  t h e  2 0 t h  c e n t u r y .  

P o p u l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a n d  P o l i c y  R e v i e w , 2 6 ( 4 ) ,  3 7 1 - 3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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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研究符合篩選資格打者  

資 料 庫 代 碼  年 數  資 料 庫 代 碼  年 數  

張 泰 山  1 4  江 泰 權  4  

高 國 慶  9  汪 俊 良  4  

陳 鏞 基  2  鍾 承 佑  5  

劉 芙 豪  7  詹 智 堯  4  

林 志 祥  2  郭 嚴 文  2  

高 志 綱  7  林 智 勝  8  

潘 武 雄  6  林 智 平  2  

楊 松 弦  1 1  陳 冠 任  7  

郭 岱 琦  5  石 志 偉  8  

陳 連 宏  1 3  林 泓 育  3  

陽 森  6  陳 金 鋒  7  

郭 俊 佑  2  郭 修 維  2  

黃 甘 霖  1 0  蔡 建 偉  4  

吳 佳 榮  2  曾 豪 駒  6  

陳 政 賢  1 0  黃 龍 義  6  

羅 國 璋  9  陳 峰 民  6  

張 文 宗  6  潘 忠 偉  6  

蔡 昆 祥  2  余 進 德  2  

陳 琦 豐  4  蔣 智 聰  2  

曾 智 偵  7  呂 俊 雄  3  

宋 榮 泰  4  王 建 強  2  

呂 文 生  3  周 森 毅  2  

鄭 百 勝  7  陳 該 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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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庫 代 碼 (續 )  年 數  資 料 庫 代 碼  年 數  

林 益 全  4  陳 威 成  5  

蘇 建 榮  3  白 昆 弘  5  

鄭 達 鴻  6  王 俊 郎  3  

張 建 銘  9  張 正 偉  3  

余 賢 明  4  彭 政 閔  1 1  

鄭 兆 行  1 1  周 思 齊  5  

許 國 隆  7  王 勝 偉  5  

林 宗 男  4  張 志 豪  2  

吳 宗 峻  2  陳 江 和  5  

陳 志 偉  3  黃 仕 豪  3  

謝 佳 賢  7  劉 耿 欣  3  

葉 君 璋  1 3  王 金 勇  8  

鄧 蒔 陽  6  陳 瑞 振  1 2  

曾 華 偉  8  黃 正 偉  3  

黃 忠 義  1 2  陳 致 遠  9  

張 家 浩  6  陳 懷 山  1 2  

陳 宗 甫  4  陳 智 弘  2  

羅 松 永  5  林 明 憲  6  

闕 樹 木  6  馮 勝 賢  9  

林 仲 秋  6  陳 瑞 昌  9  

胡 長 豪  3  蔡 豐 安  7  

陳 金 茂  1 1  李 志 傑  4  

陳 俊 和  2  王 光 輝  1 2  

張 天 麟  4  林 易 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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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庫 代 碼 (續 )  年 數  資 料 庫 代 碼  年 數  

張 協 進  3  林 岳 亮  6  

洪 德 芳  2  洪 啟 峰  6  

吳 思 賢  5  王 宸 浩  4  

李 居 明  7  闕 壯 鎮  4  

洪 一 中  7  郭 銘 仁  3  

吳 復 連  6  王 傳 家  1 5  

陳 彥 成  5  高 瑋  3  

黃 世 明  4  陳 元 甲  2  

林 百 亨  2  林 鴻 遠  6  

吳 俊 達  2  楊 睿 智  3  

王 信 民  2  吳 昭 輝  4  

郭 岱 詠  2  丘 昌 榮  2  

王 宜 民  3  羅 敏 卿  1 2  

高 俊 強  3  許 聖 杰  6  

許 人 介  2  吳 承 翰  2  

紀 俊 麟  5  黃 高 俊  2  

鄭 昌 明  7  洪 正 欽  2  

陳 健 偉  7  黃 煚 隆  1 0  

陳 嘉 宏  3  陳 大 順  3  

曾 漢 州  3  呂 明 賜  5  

黃 貴 裕  7  孫 昭 立  7  

石 金 受  2  郭 建 霖  7  

陳 文 賓  6  李 安 熙  7  

童 琮 輝  6  張 建 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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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庫 代 碼 (續 )  年 數  資 料 庫 代 碼  年 數  

林 怡 宏  3  林 振 賢  2  

林 琨 瀚  5  廖 敏 雄  5  

徐 整 當  3  張 耀 騰  5  

羅 世 幸  8  曾 貴 章  5  

蔡 生 豐  3  王 光 熙  5  

陳 正 中  4  李 聰 富  3  

鄭 幸 生  4  陳 執 信  5  

涂 忠 男  3  何 良 志  2  

侯 明 坤  2  褚 志 遠  4  

古 勝 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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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未列入本研究主要探討範圍之年齡  

年 齡  2 0 歲  2 1 歲  2 2 歲  3 8 歲  3 9 歲  4 0 歲  4 1 歲  4 2 歲  4 3 歲  

 張 泰 山  張 泰 山  張 泰 山  曾 智 偵  曾 智 偵  林 仲 秋  曾 智 偵  林 仲 秋  林 仲 秋  

  李 聰 富  林 智 勝  宋 榮 泰  黃 忠 義   黃 忠 義    

   黃 正 偉  黃 忠 義  林 仲 秋   林 仲 秋    

球 員    林 明 憲  林 仲 秋  林 易 增      

   洪 啟 峰  林 易 增  李 居 明      

   郭 銘 仁  李 居 明       

   林 鴻 遠  洪 正 欽       

合 計  1 位  2 位  7 位  7 位  5 位  1 位  3 位  1 位  1 位  

 


